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9號

原      告  何俊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曹宗彝律師

被      告  何鎧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何秉儒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何泯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何泯翰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

　　⒈被繼承人林宥誼（下稱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

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

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3分之1。被告何泯翰則為被繼

承人之孫、原告之子。被告何鎧麟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提

出形式上為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代筆遺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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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系爭遺囑），並依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不

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繼承等原因辦理登記至兩造名

下。然被繼承人並不認識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曾彥錚、陳麗

鈴、張凱婷等人，斷無指定渠等為見證人之可能。且系爭

遺囑製作當時，被繼承人有無口述遺囑意旨、見證人有無

全程在場親自與聞、系爭遺囑有無按法律程序製作，均有

疑義。又經比對被繼承人生前簽名及筆跡資料，系爭遺囑

上立遺囑人之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另被告何鎧麟

曾向原告提及被繼承人有立過2次遺囑，則系爭遺囑是否

屬現實、有效之遺囑，均有疑義。

　　⒉再112年4月19日當時，原告與被繼承人一起在南投縣竹山

鎮紫南宮擺攤做生意，彼此感情、關係親密，原告從未聽

聞被繼承人有何預立遺囑之想法。反觀被告何鎧麟、何秉

儒均在外居住，少與被繼承人相處，系爭遺囑將大部分且

較有價值之不動產，指定由被告何鎧麟、何秉儒繼承，及

以遺贈方式贈與被告何泯翰，並指定被告何鎧麟為遺囑執

行人，此是否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所為，甚有疑問。

　　⒊另被繼承人除系爭遺囑所列之土地及建物外，另有附表編

號10至19之投資、存款、保單均未列入遺囑分配，亦啟人

疑竇。足認系爭遺囑與法定要件不符，應屬無效，為此請

求確認系爭代筆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1151條、第1148第

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前段規定、第767條

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編號9所示不

動產之繼承及遺贈登記，回復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

同共有。

　　⒋為此先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

所立之代筆遺囑無效。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

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

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

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

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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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

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

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

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

記予以塗銷。

　㈡備位之訴部分：

　　⒈縱認系爭遺囑有效，然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

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以原告應得6分之1之特留分計

算，原告之特留分價額應為123萬4941元，然依系爭遺囑

分配之結果，原告所能分配取得之遺產為附表編號1至3號

之不動產，以及附表編號10至19號之投資、存款、保單等

遺產之3分之1，價值合計僅有86萬3284元，不足37萬1657

元，已明顯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225條

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對被告行使扣減權，並請求

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號不動產之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

登記，回復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⒉為此備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

遺產有特留分6分之1之權利存在。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

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

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

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

「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

記予以塗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

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

記予以塗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

9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

承」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辯略以：

　　⒈原告自承知悉被繼承人曾立過另一份遺囑，依該份105年8

月30日所立之遺囑，見證人係曾彥錚、陳麗鈴、黃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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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黃郁婷係由被繼承人當天一同攜來外，其餘見證人曾彦

錚、陳麗鈴則與系爭遺囑見證人完全相同，原告聲稱被繼

承人不認識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斷無此情。被繼承人

立系爭遺囑時，友人黃郁婷並未到場，經代筆人曾彥錚介

紹其助理張凱婷擔任系爭遺囑見證人，徵得被繼承人同意

後，始進行系爭遺囑之流程，足認系爭遺囑見證人之指

定，與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無違。

　　⒉原告另質疑系爭遺囑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云云，然將

系爭遺囑與第一份遺囑之簽名相互比對，二份遺囑上「林

宥誼」筆跡之勾勒、運筆、筆順、字型、結構均相似，所

蓋用印章也是同一顆，足證系爭遺囑確為被繼承人所親

簽。此外代筆人曾彥錚為求慎重，依照被繼承人口述遺囑

之意旨完成代筆遺囑後，有特別將最後宣讀講解、被繼承

人與證人簽名之過程錄影存證，依錄影畫面可知系爭遺囑

確係被繼承人所親簽，被繼承人係基於自由意志簽立系爭

遺囑。至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動機，係因原告與其妻素來

品行不良，原告因涉犯加重竊盜、毒品等罪，遭法院多次

判刑，原告之妻更曾逾越倫理對被繼承人提起刑事妨害名

譽告訴，令被繼承人感到痛心，方有系爭遺囑之安排。

　　⒊又遺囑受益人倘未爭執特留分受侵害之繼承人之繼承資

格，則依民法第1223條規定之一定比例特留分，即非不明

確，縱特留分權利人已行使扣減權，僅生得否請求塗銷不

動產登記、分割遺產等問題，應無確認利益可言。本件被

繼承人並未否認原告為繼承人，原告亦僅係主張系爭遺囑

侵害其特留分，足見原告之繼承權並未受侵害，而繼承人

之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承人

之比例，明定於民法第1223條，既為法律所明定，且被告

對原告為繼承人，自始不爭執，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其就被

繼承人之遺產有6分之1之法定特留分繼承權存在，應無確

認利益。

　　⒋又特留分之算定，係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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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不得僅就部分財產主張特留分。經查，被繼承人除

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被繼承人身為紫南宮信徒之資

格，及被繼承人向財團法人社寮文教基金會（由紫南宮捐

助成立，下稱社寮基金會）承租土地經營餐飲店之承租

權。而被繼承人死亡後，紫南宮信徒資格由原告單獨登記

為信徒繼承人，餐飲店承租權亦由原告單獨繼承。紫南宮

恆定信徒會員108人，屬神明會會員之性質，依臺灣民事

習慣，信徒會員會份得為繼承之標的，會員對於神明會有

財產價值之會份存在，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計算其價

值。另承租權亦屬財產權，有金錢價值存在，該租約雖按

年續約，然被繼承人之租約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而被

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剩餘3個月租約由原告繼

承，後再按年續租至今。查紫南宮信徒每年可領取三節禮

金約13萬元，以霍夫曼一次給付試算至原告之平均餘命，

原告至少可獲得221萬9699元之禮金，而餐飲店一年獲利

亦有約300萬元之多，此均為原告分得之遺產，原告實際

分得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原告如認其所得遺產不

足特留分，自應舉證證明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

承租權之價值，並據此計算全部遺產及原告所分得之遺產

價值，方能認定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其特留分，原告未舉證

證明前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價值，

法院豈能知悉原告所獲遺產是否真得不足全部遺產之6分

之1。

　　⒌再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全部遺產上，不得僅擷取

片面遺產來判斷是否違反特留分，原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

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分得附表編號17、19之保險（價值分

別為35萬6398元、59萬8325元），而被告何泯翰並非前開

保險之繼承人，其之所以取得前開保險，係因原告將其分

得之範圍轉讓予被告何泯翰所致，是此部分應屬原告分得

之遺產。是加計原告所單獨分得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

及餐飲店承租權，與被告何泯翰所分得之附表編號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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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等資產，原告實際分得之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

多，自不得以特留分受侵害為由，請求塗銷現有之登記。

　　⒍縱認原告所得遺產金額不足其特留分，然亦係因被繼承人

對於被告何泯翰之遺贈所致，被繼承人將其遺產遺贈被告

何泯翰之結果，造成被告何鎧麟所得遺產金額亦不足其應

繼分，被告何秉儒則略微超過其應繼分，原告不足其特留

分之數，依民法第1225條規定，應僅得自遺贈財產扣減

之，原告請求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之繼承登記一併塗

銷，於法無據。再本件尚有部分遺產並未分割，若原告認

其特留分有不足之處，被告何鎧麟、何秉儒願於分割遺產

時，補足原告不足之缺額，原告應合併提起分割遺產之

訴，始屬合法，否則遺產尚未全部分割，原告如何證明其

特留分受到侵害。

　　⒎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何泯翰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庭陳述意見，亦無提出

書狀為任何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

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

各3分之1。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依被繼

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

之不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至兩造

名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遺囑、遺產稅參考清單、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繼

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37至96頁、第151至162、165至194、201至2

16頁），並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郵政儲金帳戶

詳情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竹山分行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保單明細

表、人身保險要保書、契約變更/復效/保單補發申請書、聲

明書/委任書、投資型保險要保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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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業處函及所附附表（見本院卷二第9至73頁）在卷可

參，且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不爭執，被告何泯翰亦未到

庭爭執或提出書狀為任何反對之陳述，此部分之事實，堪信

為真。

　㈡原告先位之訴，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該

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原告主張被繼承

人所立之系爭遺囑無效，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否認，則

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兩造所得繼承之內

容，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處於不明確之狀態，且該不安狀態

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遺

囑無效，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⒉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

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

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

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

民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囑係由曾彥錚律師為

見證人兼代筆人，另由陳麗鈴、張凱婷為見證人而作成，並

由被繼承人、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見證人陳麗鈴、

張凱婷簽名，有系爭遺囑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至41

頁），且關於系爭遺囑作成之經過，前開見證人、代筆人到

庭證述如下：

　⑴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具結證稱：我從事律師跟代書工

作，被繼承人在103年時，就因為她先生的繼承案件到我們

事務所辦理繼承，當時原告也有到我事務所來，繼承辦完之

後，被繼承人就常常來跟我太太即助理陳麗鈴聊天，有時會

問法律上的問題，還來辦過抵押權設定，被繼承人跟我太太

滿熟的，後來被繼承人要做遺囑，她前後做了2次遺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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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做遺囑是105年。第二次遺囑我聽我太太講，好像是因

為原告有兩次婚姻，被繼承人怕原告不顧原告跟前妻生的小

孩，怕原告前妻的小孩到時候沒地方住，所以想要改她原先

立的遺囑內容。第二次立遺囑是在112年4月19日，這次被繼

承人是說她想要改遺囑，我就說要重新立，要3個證人，被

繼承人就說叫我們小姐就好，所以當時的證人就是我的兩個

助理陳麗鈴跟張凱婷。當天是被繼承人自己來，她寫一張紙

條，說她要照紙條寫的那樣子去立遺囑，我就按照她紙條上

寫的詢問她要分配給誰，她就親口說她要分配給誰，我就幫

她記下來，記下來之後做這個內容，做好之後念給被繼承人

聽，沒有問題就請被繼承人跟見證人一起簽名。被繼承人兩

次立遺囑時，第一次比較沒有精神，第二次精神比較好，但

都很正常，講話動作都很正常。遺囑的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

己決定的，當天她沒有講為何要這樣分配，我也沒有問她，

這是客戶的隱私。第二次遺囑之2名見證人是被繼承人自己

指定的，她自己說要找我們助理就好。2名見證人有全程在

場，遺囑上之簽名是被繼承人自己簽的，章是他自己帶來

的，是我幫忙蓋的。從被繼承人開始講的時候我就有錄音錄

影，那時我們分成兩個檔案，我們做的時候會分成兩個檔

案，第一個是被繼承人口述遺囑時，後來我要打，所以中間

就沒有錄，然後就是宣讀的時候會錄，之前廖律師（即被告

何鎧麟、何秉儒共同訴訟代理人）來找我要檔案時，我第一

個檔案打不開，可能是電腦轉換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

至91頁）。

　⑵見證人陳麗鈴具結證稱：被繼承人是我的客戶，我認識她已

經有10幾年了，被繼承人配偶往生時，是我辦的繼承。我有

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被繼承人要做遺囑，所以我們

請律師幫她做遺囑，因為她不想找證人，所以她就委託我們

事務所的人當證人。當天立遺囑是被繼承人來，律師先跟她

瞭解一下為何要立遺囑，她就說想要先立下來免得以後麻

煩。財產部分她自己有帶清冊來，就給律師看，一般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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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不會過問那麼多，但我們全程在

場，聽她怎麼分配，律師會跟她一一確認哪個地號要分配給

哪個子女，需不需要遺囑執行人，她要指定誰。沒有問題，

律師就會先暫停去打遺囑內容，那時我們也沒有離開，也在

場，但那些分配內容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就是坐在後面，

律師打完遺囑之後會再回來，繼續錄影錄音，然後律師就會

把他打的遺囑內容宣讀講解給當事人聽，看有沒有跟第一段

講的內容吻合，沒有問題才會簽名。當時是被繼承人找我擔

任遺囑見證人，他當時身體很好，看不出什麼異樣，她在紫

南宮那邊開店，我去拜拜跟她會有來往，她是往生前一年才

身體不好。被繼承人之遺囑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的。

被繼承人有跟我發一些牢騷，說她有個孫子是大兒子的前妻

生的，怕他以後沒有房子住，所以要給他房子，大公街以前

好像說要給大兒子，後來改變主意說要給三兄弟共有，她是

說對大兒子有些失望，她怕長子個性比較霸，所以就決定要

給三個共有，所以她有特別說紫南宮的福利要給三個兄弟，

但紫南宮攤販後來才知道只能給一個人，但之前她就交給大

兒子，她之前就覺得先讓大兒子接，所以大兒子之前就有在

接，但可能沒有如被繼承人的想法。我當時有全程在場見證

遺囑之作成，等到整個簽名。遺囑上被繼承人及3名見證人

都是我們親自簽名的，我們都有錄影，蓋章是交給律師蓋。

被繼承人帶來的清冊就是國稅局的，藍色的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91至94頁）。

　⑶見證人張凱婷具結證稱：我認識被繼承人，她是我們客人。

我們是代書事務所，她之前有去我們那裡辦案件、辦過戶，

因為這樣認識，我是事務所助理，因為工作關係有跟被繼承

人接觸，但平常沒有接觸。我有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

事，我是證人，時間是1、2年前，當時被繼承人到我們事務

所寫遺囑，當時她自己一個人來，她準備她的東西就跟律師

講一講，她要怎麼辦、要過給誰，我們就問她是不是這樣，

後來就開始錄影，我們是證人就聽她講怎樣，我們就蓋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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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當時我們叫被繼承人找見證人，如果她找不到我們可以

幫她，她就說她找不到，就找我們當見證人。被繼承人立遺

囑當時，其身體健康狀態很好，遺囑內容是被繼承人之前想

好跟律師講的，律師會聽她講，然後律師會打一打跟她確認

是不是這樣，如果不是會再修改，等全部確定完之後，律師

會再念一次，然後我們再確認人別、簽名蓋章，我當時有全

程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遺囑上我的簽名是我自己簽名的，

印章應該是我拿給律師蓋的。其他被繼承人、見證人的簽名

也是他們自己簽名的，被繼承人的印章是她自己蓋還是拿給

律師蓋，我忘記了。被繼承人當天應該會帶資料來確認，但

她帶什麼資料我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至97頁）。

　⑷互核證人證述內容可知，前開證人對於立遺囑人立遺囑時之

健康狀態、立遺囑之過程、遺囑內容之決定、立遺囑人是否

於遺囑親自簽名等情形，證述均大致相符，足見系爭遺囑內

容為被繼承人之真意。又被繼承人於立遺囑當時自行至證人

等之律師事務所，並表達並無自行攜同見證人到場，希望由

事務所內之助理擔任見證人之意，遂由事務所內之助理陳麗

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並由其等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及於

遺囑內簽名，足見證人陳麗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為被繼承

人所同意及指定，系爭遺囑製作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應無

疑義。至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何等財產文件至事務所製作遺

囑，證人曾彥錚證稱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便條紙前來，證人

陳麗鈴則證述被繼承人係帶國稅局、藍色之清冊前來，證人

張凱婷則證述已忘記被繼承人帶什麼資料來了等語，惟人之

記憶能力本有差異，就同一事實記憶有出入，事所常有，且

記憶可能因時間經過而有模糊、混淆之情形，更屬常情，酌

以本件證人等於本院證述時，距訂立系爭遺囑之時，已逾2

年，尚不能以證人等就當日製作遺囑細節之證述內容有些許

出入，即遽指系爭遺囑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之要件。

　⒊系爭遺囑既係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且符合法定方式而屬合

法有效，則原告以系爭遺囑無效為由，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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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無效，及命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之遺囑繼

承、遺贈及繼承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備位之訴，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

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

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次按遺產

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

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繼承人之特留

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

其應繼分二分之一，民法第1138條、1223條第1款分別定有

明文。又按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

繼承人之比例，凡繼承人未拋棄或喪失繼承權者，其特留分

之比例，皆須依民法第1223條，以法定應繼分換算而定，不

因被繼承人之遺囑如何訂定及繼承人間實際上財產如何分配

而更動，縱若繼承人所受分配之遺產未能符合其特留分比

例，亦僅是嗣後特留分遭侵害之繼承人是否行使特留分扣減

權而已，是於繼承權及應繼分無爭議情形，該等繼承人之特

留分權利因上開法律規定即屬明確，而無確認利益。查本件

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其等

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應繼分各為3分之1，依上開

法律規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而被告對原告主張

其為繼承人，應繼分為3分之1，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等情，

均不爭執，是兩造對於原告之繼承權及應繼分、特留分均無

爭議，縱被告依系爭遺囑內容先將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辦理

登記，亦僅屬原告得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已，無礙兩造就

原告對於全部遺產有6分之1之特留分存在之事實均不爭執之

認定，是原告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

6分之1之權利存在，顯無確認利益，其請求並無理由，應予

駁回。

　⒉次按以遺囑就特定部分遺產，指定分割方法或應繼分，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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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應繼財產扣除該特定財產，其剩餘財產仍高於特留分價額

者，將來執行遺囑時，並無特留分受侵害之可言，自無特留

分扣減權可資行使，仍應依遺囑所定方法為分配（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87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本件

應繼財產如附表所示，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而被告對於

被繼承人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亦無爭執，僅被告何鎧麟、

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紫南宮信徒

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等語。查附表所示遺產價值總計740萬9

645元，原告特留分為6分之1，換算後原告之特留分價額為1

23萬494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

至3之土地及建物，分歸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

均取得，是原告依系爭遺囑可分得之遺產價額為25萬8827元

（即【18萬0578元+37萬4302元+22萬1600元】×1/3＝25萬88

2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雖不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尚短

少97萬6114元（123萬4941元-25萬8827元＝97萬6114元）。

然查，系爭遺囑僅將附表編號1至9之土地及建物列入遺囑分

配，而被繼承人除前開土地及建物外，尚有附表編號10至19

之投資、存款及保險均未列入遺囑分配，而附表編號10至19

之財產價額總計為181萬3372元（即3萬0740元+6975元+740

元+3128元+3萬5897元+1121元+8萬2563元+35萬6398元+69萬

7485元+59萬8325元＝181萬3372元），遠高於原告依系爭遺

囑所受分配之特留分短少差額（即97萬6114元），則原告之

特留分價額自得於日後就所餘尚未分割之遺產為分割時，以

附表編號10至19之遺產在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內分割由原告取

得，憑以補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難認系爭遺囑指定之分配

方式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而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

被繼承人死亡後，雖將編號17至19之保險，協議分配由被告

何秉儒、何泯翰取得，原告雖未受分配該等保險而分配予原

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致原告有分配不足其特留分價額情

事，然此係其等於被繼承人死亡後自行協議分割所致，並非

被繼承人之系爭遺囑指定分割方法所造成，不得據此反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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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侵害原告特留分情事。是系爭遺囑

指定之分配方法，既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無特留分

扣減權可資行使，亦不得請求塗銷附表編號1至9土地及建物

之登記。

　⒊況查，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

外，尚有紫南宮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均由原告繼承等

語。而兩造不爭執被繼承人具有紫南宮信徒資格，且兩造於

被繼承人死亡後，協議由原告繼承該信徒資格，有紫南宮信

徒繼承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5頁），紫南宮係位於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里之土地公廟，其香火鼎盛，眾所周知，

雖被告請求本院函詢紫南宮信徒可享有之福利為何，因紫南

宮迄未函覆而未可明確得知，然核紫南宮之性質，應屬神明

會，即以崇拜特定神明為主要目的，由特定多數人所組織之

團體，而依臺灣民事習慣，神明會之會份（股份）雖不得自

由處分，但得為繼承之標的。會份大率由共同繼承人協議，

歸其中一人繼承，原則上係由嫡長子孫繼承；但不無例外，

甚至兄份弟繼，神明會亦予承認。由於基本會份並無共同繼

承之例，故不得以共同繼承之事由對抗神明會，因此神明會

之會員人數恆定。準此，被繼承人之紫南宮信徒資格，亦得

為繼承之標的，自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另租賃權為財

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其性質為債權，而

得為繼承之標的。查被繼承人生前有向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立

販賣部店屋租賃契約書，承租店屋經營餐飲店，並按年續

約，租期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等情，有原告所提販賣部店

屋租賃契約書、攤位照片在卷可明（見本院卷第一第97至10

3頁、第253頁），而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後，該

餐飲店係由原告經營，並於被繼承人之租約屆期後，改由原

告與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被繼承人之租

賃權，亦為財產權之一種，自亦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價

值，並據以計算原告所受分配之財產是否不足其特留分數

額。而原告既未能就前開應列入應繼遺產之價值及原告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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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之財產價值低於其特留分價額等事實，負舉證之責，更

無從認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已受侵害。是原告以其特留分權

利遭侵害為由，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之遺產繼

承、遺贈及繼承登記，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原告請求向附表編號11至19之金融機

構調閱被繼承人死亡前之存提款明細部分，因被繼承人死亡

前，對其存款有自由處分之權利，其提領情形核與本件遺產

分割無關，自無調閱之必要。另原告請求向前開金融機構及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調閱被繼承人之簽名原本資料，

及命被告提出遺囑原本送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科進行筆跡

簽名鑑定部分，因系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業經證

人曾彥錚、陳麗鈴、張凱婷證述如前，並有被繼承人於系爭

遺囑簽名之錄影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1頁），系

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堪以認定，無再行調閱被繼承

人生前簽名資料及送鑑定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

提之證據，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

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洪正昌

附表：被繼承人林宥誼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明細 核定價額/

金額

（新臺幣）

系爭遺囑指定之

分割方法（本院

卷 一 第 37 至 41

頁）

證據出處

1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 18萬0578元 分 歸 原 告 何 俊 本院卷一第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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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範圍：1292/10000） 樺 、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共同

平均取得

至212頁

2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

（權利範圍：全部）

37萬4302元 分 歸 原 告 何 俊

樺 、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共同

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13

至216頁

3 建物 南投縣○○鎮○○段00○號

門牌：南投縣○○鎮○○街00

○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22萬1600元 分 歸 原 告 何 俊

樺 、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共同

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151

至154頁

4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全部）

438萬1399元 分 歸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取得

各5分之2、被告

何泯翰（遺贈長

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5

頁至第158頁

5 建物 南投縣○○鎮○○段0○號

（門牌：南投縣○○鎮○○巷0

0○0號，權利範圍：全部）

9萬6600元 分 歸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取得

各5分之2、被告

何泯翰（遺贈長

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9

頁至第162頁

6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全部）

12萬2110元 分 歸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取得

各5分之2、被告

何泯翰（遺贈長

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5

頁至第168頁

7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全部）

4萬7530元 分 歸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取得

各5分之2、被告

何泯翰（遺贈長

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9

頁至第172頁

8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全部）

8萬1411元 分 歸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取得

各5分之2、被告

何泯翰（遺贈長

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73

頁至第176頁

9 土地 南投縣○○鎮○○段○○○段0

00○00地號

（權利範圍：128/1000）

9萬0743元 分 歸 被 告 何 鎧

麟、何秉儒共同

取得（各有權利

範圍64/1000，遺

囑誤載為64/1000

0）

本院卷一第177

頁 至 第 182 頁

（經登記為原

告何俊樺及被

告何鎧麟、何

秉儒公同共有1

28/1000）

10 投資 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萬0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45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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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

（美元）

6975 元 （ 21

3.49美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

頁

1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 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

頁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投分行 312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71

至73頁

1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 3萬5897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3

頁

15 存款 南投縣竹山農會信用部 1121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194

頁

1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竹山郵局 8萬2563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9至

11頁

1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35萬639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

何鎧麟、何秉儒

自行協議分歸被

告何泯翰取得）

本院卷二第17

至70頁

18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秉儒）

69萬748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

何鎧麟、何秉儒

自行協議分歸被

告何秉儒取得）

同上

19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59萬832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

何鎧麟、何秉儒

自行協議分歸被

告何泯翰取得）

同上

總　計 740萬9645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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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9號
原      告  何俊樺  


訴訟代理人  曹宗彝律師
被      告  何鎧麟  




            何秉儒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何泯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何泯翰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
　　⒈被繼承人林宥誼（下稱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3分之1。被告何泯翰則為被繼承人之孫、原告之子。被告何鎧麟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提出形式上為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並依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不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繼承等原因辦理登記至兩造名下。然被繼承人並不認識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張凱婷等人，斷無指定渠等為見證人之可能。且系爭遺囑製作當時，被繼承人有無口述遺囑意旨、見證人有無全程在場親自與聞、系爭遺囑有無按法律程序製作，均有疑義。又經比對被繼承人生前簽名及筆跡資料，系爭遺囑上立遺囑人之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另被告何鎧麟曾向原告提及被繼承人有立過2次遺囑，則系爭遺囑是否屬現實、有效之遺囑，均有疑義。
　　⒉再112年4月19日當時，原告與被繼承人一起在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擺攤做生意，彼此感情、關係親密，原告從未聽聞被繼承人有何預立遺囑之想法。反觀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均在外居住，少與被繼承人相處，系爭遺囑將大部分且較有價值之不動產，指定由被告何鎧麟、何秉儒繼承，及以遺贈方式贈與被告何泯翰，並指定被告何鎧麟為遺囑執行人，此是否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所為，甚有疑問。
　　⒊另被繼承人除系爭遺囑所列之土地及建物外，另有附表編號10至19之投資、存款、保單均未列入遺囑分配，亦啟人疑竇。足認系爭遺囑與法定要件不符，應屬無效，為此請求確認系爭代筆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1151條、第1148第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前段規定、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編號9所示不動產之繼承及遺贈登記，回復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⒋為此先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代筆遺囑無效。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
　㈡備位之訴部分：
　　⒈縱認系爭遺囑有效，然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以原告應得6分之1之特留分計算，原告之特留分價額應為123萬4941元，然依系爭遺囑分配之結果，原告所能分配取得之遺產為附表編號1至3號之不動產，以及附表編號10至19號之投資、存款、保單等遺產之3分之1，價值合計僅有86萬3284元，不足37萬1657元，已明顯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225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對被告行使扣減權，並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號不動產之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回復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⒉為此備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6分之1之權利存在。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辯略以：
　　⒈原告自承知悉被繼承人曾立過另一份遺囑，依該份105年8月30日所立之遺囑，見證人係曾彥錚、陳麗鈴、黃郁婷，除黃郁婷係由被繼承人當天一同攜來外，其餘見證人曾彦錚、陳麗鈴則與系爭遺囑見證人完全相同，原告聲稱被繼承人不認識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斷無此情。被繼承人立系爭遺囑時，友人黃郁婷並未到場，經代筆人曾彥錚介紹其助理張凱婷擔任系爭遺囑見證人，徵得被繼承人同意後，始進行系爭遺囑之流程，足認系爭遺囑見證人之指定，與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無違。
　　⒉原告另質疑系爭遺囑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云云，然將系爭遺囑與第一份遺囑之簽名相互比對，二份遺囑上「林宥誼」筆跡之勾勒、運筆、筆順、字型、結構均相似，所蓋用印章也是同一顆，足證系爭遺囑確為被繼承人所親簽。此外代筆人曾彥錚為求慎重，依照被繼承人口述遺囑之意旨完成代筆遺囑後，有特別將最後宣讀講解、被繼承人與證人簽名之過程錄影存證，依錄影畫面可知系爭遺囑確係被繼承人所親簽，被繼承人係基於自由意志簽立系爭遺囑。至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動機，係因原告與其妻素來品行不良，原告因涉犯加重竊盜、毒品等罪，遭法院多次判刑，原告之妻更曾逾越倫理對被繼承人提起刑事妨害名譽告訴，令被繼承人感到痛心，方有系爭遺囑之安排。
　　⒊又遺囑受益人倘未爭執特留分受侵害之繼承人之繼承資格，則依民法第1223條規定之一定比例特留分，即非不明確，縱特留分權利人已行使扣減權，僅生得否請求塗銷不動產登記、分割遺產等問題，應無確認利益可言。本件被繼承人並未否認原告為繼承人，原告亦僅係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足見原告之繼承權並未受侵害，而繼承人之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承人之比例，明定於民法第1223條，既為法律所明定，且被告對原告為繼承人，自始不爭執，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其就被繼承人之遺產有6分之1之法定特留分繼承權存在，應無確認利益。
　　⒋又特留分之算定，係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為基準，不得僅就部分財產主張特留分。經查，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被繼承人身為紫南宮信徒之資格，及被繼承人向財團法人社寮文教基金會（由紫南宮捐助成立，下稱社寮基金會）承租土地經營餐飲店之承租權。而被繼承人死亡後，紫南宮信徒資格由原告單獨登記為信徒繼承人，餐飲店承租權亦由原告單獨繼承。紫南宮恆定信徒會員108人，屬神明會會員之性質，依臺灣民事習慣，信徒會員會份得為繼承之標的，會員對於神明會有財產價值之會份存在，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計算其價值。另承租權亦屬財產權，有金錢價值存在，該租約雖按年續約，然被繼承人之租約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而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剩餘3個月租約由原告繼承，後再按年續租至今。查紫南宮信徒每年可領取三節禮金約13萬元，以霍夫曼一次給付試算至原告之平均餘命，原告至少可獲得221萬9699元之禮金，而餐飲店一年獲利亦有約300萬元之多，此均為原告分得之遺產，原告實際分得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原告如認其所得遺產不足特留分，自應舉證證明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價值，並據此計算全部遺產及原告所分得之遺產價值，方能認定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其特留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前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價值，法院豈能知悉原告所獲遺產是否真得不足全部遺產之6分之1。
　　⒌再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全部遺產上，不得僅擷取片面遺產來判斷是否違反特留分，原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分得附表編號17、19之保險（價值分別為35萬6398元、59萬8325元），而被告何泯翰並非前開保險之繼承人，其之所以取得前開保險，係因原告將其分得之範圍轉讓予被告何泯翰所致，是此部分應屬原告分得之遺產。是加計原告所單獨分得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與被告何泯翰所分得之附表編號17、19保險等資產，原告實際分得之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自不得以特留分受侵害為由，請求塗銷現有之登記。
　　⒍縱認原告所得遺產金額不足其特留分，然亦係因被繼承人對於被告何泯翰之遺贈所致，被繼承人將其遺產遺贈被告何泯翰之結果，造成被告何鎧麟所得遺產金額亦不足其應繼分，被告何秉儒則略微超過其應繼分，原告不足其特留分之數，依民法第1225條規定，應僅得自遺贈財產扣減之，原告請求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之繼承登記一併塗銷，於法無據。再本件尚有部分遺產並未分割，若原告認其特留分有不足之處，被告何鎧麟、何秉儒願於分割遺產時，補足原告不足之缺額，原告應合併提起分割遺產之訴，始屬合法，否則遺產尚未全部分割，原告如何證明其特留分受到侵害。
　　⒎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何泯翰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庭陳述意見，亦無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3分之1。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依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不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至兩造名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遺囑、遺產稅參考清單、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7至96頁、第151至162、165至194、201至216頁），並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保單明細表、人身保險要保書、契約變更/復效/保單補發申請書、聲明書/委任書、投資型保險要保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及所附附表（見本院卷二第9至73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不爭執，被告何泯翰亦未到庭爭執或提出書狀為任何反對之陳述，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原告先位之訴，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無效，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否認，則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兩造所得繼承之內容，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處於不明確之狀態，且該不安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⒉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囑係由曾彥錚律師為見證人兼代筆人，另由陳麗鈴、張凱婷為見證人而作成，並由被繼承人、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見證人陳麗鈴、張凱婷簽名，有系爭遺囑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且關於系爭遺囑作成之經過，前開見證人、代筆人到庭證述如下：
　⑴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具結證稱：我從事律師跟代書工作，被繼承人在103年時，就因為她先生的繼承案件到我們事務所辦理繼承，當時原告也有到我事務所來，繼承辦完之後，被繼承人就常常來跟我太太即助理陳麗鈴聊天，有時會問法律上的問題，還來辦過抵押權設定，被繼承人跟我太太滿熟的，後來被繼承人要做遺囑，她前後做了2次遺囑。第一次做遺囑是105年。第二次遺囑我聽我太太講，好像是因為原告有兩次婚姻，被繼承人怕原告不顧原告跟前妻生的小孩，怕原告前妻的小孩到時候沒地方住，所以想要改她原先立的遺囑內容。第二次立遺囑是在112年4月19日，這次被繼承人是說她想要改遺囑，我就說要重新立，要3個證人，被繼承人就說叫我們小姐就好，所以當時的證人就是我的兩個助理陳麗鈴跟張凱婷。當天是被繼承人自己來，她寫一張紙條，說她要照紙條寫的那樣子去立遺囑，我就按照她紙條上寫的詢問她要分配給誰，她就親口說她要分配給誰，我就幫她記下來，記下來之後做這個內容，做好之後念給被繼承人聽，沒有問題就請被繼承人跟見證人一起簽名。被繼承人兩次立遺囑時，第一次比較沒有精神，第二次精神比較好，但都很正常，講話動作都很正常。遺囑的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的，當天她沒有講為何要這樣分配，我也沒有問她，這是客戶的隱私。第二次遺囑之2名見證人是被繼承人自己指定的，她自己說要找我們助理就好。2名見證人有全程在場，遺囑上之簽名是被繼承人自己簽的，章是他自己帶來的，是我幫忙蓋的。從被繼承人開始講的時候我就有錄音錄影，那時我們分成兩個檔案，我們做的時候會分成兩個檔案，第一個是被繼承人口述遺囑時，後來我要打，所以中間就沒有錄，然後就是宣讀的時候會錄，之前廖律師（即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訴訟代理人）來找我要檔案時，我第一個檔案打不開，可能是電腦轉換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至91頁）。
　⑵見證人陳麗鈴具結證稱：被繼承人是我的客戶，我認識她已經有10幾年了，被繼承人配偶往生時，是我辦的繼承。我有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被繼承人要做遺囑，所以我們請律師幫她做遺囑，因為她不想找證人，所以她就委託我們事務所的人當證人。當天立遺囑是被繼承人來，律師先跟她瞭解一下為何要立遺囑，她就說想要先立下來免得以後麻煩。財產部分她自己有帶清冊來，就給律師看，一般這些事情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不會過問那麼多，但我們全程在場，聽她怎麼分配，律師會跟她一一確認哪個地號要分配給哪個子女，需不需要遺囑執行人，她要指定誰。沒有問題，律師就會先暫停去打遺囑內容，那時我們也沒有離開，也在場，但那些分配內容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就是坐在後面，律師打完遺囑之後會再回來，繼續錄影錄音，然後律師就會把他打的遺囑內容宣讀講解給當事人聽，看有沒有跟第一段講的內容吻合，沒有問題才會簽名。當時是被繼承人找我擔任遺囑見證人，他當時身體很好，看不出什麼異樣，她在紫南宮那邊開店，我去拜拜跟她會有來往，她是往生前一年才身體不好。被繼承人之遺囑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的。被繼承人有跟我發一些牢騷，說她有個孫子是大兒子的前妻生的，怕他以後沒有房子住，所以要給他房子，大公街以前好像說要給大兒子，後來改變主意說要給三兄弟共有，她是說對大兒子有些失望，她怕長子個性比較霸，所以就決定要給三個共有，所以她有特別說紫南宮的福利要給三個兄弟，但紫南宮攤販後來才知道只能給一個人，但之前她就交給大兒子，她之前就覺得先讓大兒子接，所以大兒子之前就有在接，但可能沒有如被繼承人的想法。我當時有全程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等到整個簽名。遺囑上被繼承人及3名見證人都是我們親自簽名的，我們都有錄影，蓋章是交給律師蓋。被繼承人帶來的清冊就是國稅局的，藍色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1至94頁）。
　⑶見證人張凱婷具結證稱：我認識被繼承人，她是我們客人。我們是代書事務所，她之前有去我們那裡辦案件、辦過戶，因為這樣認識，我是事務所助理，因為工作關係有跟被繼承人接觸，但平常沒有接觸。我有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我是證人，時間是1、2年前，當時被繼承人到我們事務所寫遺囑，當時她自己一個人來，她準備她的東西就跟律師講一講，她要怎麼辦、要過給誰，我們就問她是不是這樣，後來就開始錄影，我們是證人就聽她講怎樣，我們就蓋章見證。當時我們叫被繼承人找見證人，如果她找不到我們可以幫她，她就說她找不到，就找我們當見證人。被繼承人立遺囑當時，其身體健康狀態很好，遺囑內容是被繼承人之前想好跟律師講的，律師會聽她講，然後律師會打一打跟她確認是不是這樣，如果不是會再修改，等全部確定完之後，律師會再念一次，然後我們再確認人別、簽名蓋章，我當時有全程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遺囑上我的簽名是我自己簽名的，印章應該是我拿給律師蓋的。其他被繼承人、見證人的簽名也是他們自己簽名的，被繼承人的印章是她自己蓋還是拿給律師蓋，我忘記了。被繼承人當天應該會帶資料來確認，但她帶什麼資料我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至97頁）。
　⑷互核證人證述內容可知，前開證人對於立遺囑人立遺囑時之健康狀態、立遺囑之過程、遺囑內容之決定、立遺囑人是否於遺囑親自簽名等情形，證述均大致相符，足見系爭遺囑內容為被繼承人之真意。又被繼承人於立遺囑當時自行至證人等之律師事務所，並表達並無自行攜同見證人到場，希望由事務所內之助理擔任見證人之意，遂由事務所內之助理陳麗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並由其等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及於遺囑內簽名，足見證人陳麗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為被繼承人所同意及指定，系爭遺囑製作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應無疑義。至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何等財產文件至事務所製作遺囑，證人曾彥錚證稱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便條紙前來，證人陳麗鈴則證述被繼承人係帶國稅局、藍色之清冊前來，證人張凱婷則證述已忘記被繼承人帶什麼資料來了等語，惟人之記憶能力本有差異，就同一事實記憶有出入，事所常有，且記憶可能因時間經過而有模糊、混淆之情形，更屬常情，酌以本件證人等於本院證述時，距訂立系爭遺囑之時，已逾2年，尚不能以證人等就當日製作遺囑細節之證述內容有些許出入，即遽指系爭遺囑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之要件。
　⒊系爭遺囑既係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且符合法定方式而屬合法有效，則原告以系爭遺囑無效為由，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及命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之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備位之訴，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民法第1138條、1223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承人之比例，凡繼承人未拋棄或喪失繼承權者，其特留分之比例，皆須依民法第1223條，以法定應繼分換算而定，不因被繼承人之遺囑如何訂定及繼承人間實際上財產如何分配而更動，縱若繼承人所受分配之遺產未能符合其特留分比例，亦僅是嗣後特留分遭侵害之繼承人是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已，是於繼承權及應繼分無爭議情形，該等繼承人之特留分權利因上開法律規定即屬明確，而無確認利益。查本件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其等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應繼分各為3分之1，依上開法律規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而被告對原告主張其為繼承人，應繼分為3分之1，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等情，均不爭執，是兩造對於原告之繼承權及應繼分、特留分均無爭議，縱被告依系爭遺囑內容先將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辦理登記，亦僅屬原告得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已，無礙兩造就原告對於全部遺產有6分之1之特留分存在之事實均不爭執之認定，是原告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6分之1之權利存在，顯無確認利益，其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次按以遺囑就特定部分遺產，指定分割方法或應繼分，如全部應繼財產扣除該特定財產，其剩餘財產仍高於特留分價額者，將來執行遺囑時，並無特留分受侵害之可言，自無特留分扣減權可資行使，仍應依遺囑所定方法為分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7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本件應繼財產如附表所示，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而被告對於被繼承人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亦無爭執，僅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紫南宮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等語。查附表所示遺產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原告特留分為6分之1，換算後原告之特留分價額為123萬494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3之土地及建物，分歸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是原告依系爭遺囑可分得之遺產價額為25萬8827元（即【18萬0578元+37萬4302元+22萬1600元】×1/3＝25萬882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雖不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尚短少97萬6114元（123萬4941元-25萬8827元＝97萬6114元）。然查，系爭遺囑僅將附表編號1至9之土地及建物列入遺囑分配，而被繼承人除前開土地及建物外，尚有附表編號10至19之投資、存款及保險均未列入遺囑分配，而附表編號10至19之財產價額總計為181萬3372元（即3萬0740元+6975元+740元+3128元+3萬5897元+1121元+8萬2563元+35萬6398元+69萬7485元+59萬8325元＝181萬3372元），遠高於原告依系爭遺囑所受分配之特留分短少差額（即97萬6114元），則原告之特留分價額自得於日後就所餘尚未分割之遺產為分割時，以附表編號10至19之遺產在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內分割由原告取得，憑以補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難認系爭遺囑指定之分配方式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而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被繼承人死亡後，雖將編號17至19之保險，協議分配由被告何秉儒、何泯翰取得，原告雖未受分配該等保險而分配予原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致原告有分配不足其特留分價額情事，然此係其等於被繼承人死亡後自行協議分割所致，並非被繼承人之系爭遺囑指定分割方法所造成，不得據此反推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侵害原告特留分情事。是系爭遺囑指定之分配方法，既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無特留分扣減權可資行使，亦不得請求塗銷附表編號1至9土地及建物之登記。
　⒊況查，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紫南宮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均由原告繼承等語。而兩造不爭執被繼承人具有紫南宮信徒資格，且兩造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協議由原告繼承該信徒資格，有紫南宮信徒繼承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5頁），紫南宮係位於南投縣竹山鎮社寮里之土地公廟，其香火鼎盛，眾所周知，雖被告請求本院函詢紫南宮信徒可享有之福利為何，因紫南宮迄未函覆而未可明確得知，然核紫南宮之性質，應屬神明會，即以崇拜特定神明為主要目的，由特定多數人所組織之團體，而依臺灣民事習慣，神明會之會份（股份）雖不得自由處分，但得為繼承之標的。會份大率由共同繼承人協議，歸其中一人繼承，原則上係由嫡長子孫繼承；但不無例外，甚至兄份弟繼，神明會亦予承認。由於基本會份並無共同繼承之例，故不得以共同繼承之事由對抗神明會，因此神明會之會員人數恆定。準此，被繼承人之紫南宮信徒資格，亦得為繼承之標的，自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另租賃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其性質為債權，而得為繼承之標的。查被繼承人生前有向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立販賣部店屋租賃契約書，承租店屋經營餐飲店，並按年續約，租期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等情，有原告所提販賣部店屋租賃契約書、攤位照片在卷可明（見本院卷第一第97至103頁、第253頁），而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後，該餐飲店係由原告經營，並於被繼承人之租約屆期後，改由原告與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被繼承人之租賃權，亦為財產權之一種，自亦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價值，並據以計算原告所受分配之財產是否不足其特留分數額。而原告既未能就前開應列入應繼遺產之價值及原告所受分配之財產價值低於其特留分價額等事實，負舉證之責，更無從認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已受侵害。是原告以其特留分權利遭侵害為由，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之遺產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原告請求向附表編號11至19之金融機構調閱被繼承人死亡前之存提款明細部分，因被繼承人死亡前，對其存款有自由處分之權利，其提領情形核與本件遺產分割無關，自無調閱之必要。另原告請求向前開金融機構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調閱被繼承人之簽名原本資料，及命被告提出遺囑原本送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科進行筆跡簽名鑑定部分，因系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業經證人曾彥錚、陳麗鈴、張凱婷證述如前，並有被繼承人於系爭遺囑簽名之錄影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1頁），系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堪以認定，無再行調閱被繼承人生前簽名資料及送鑑定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洪正昌
附表：被繼承人林宥誼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明細

		核定價額/
金額
（新臺幣）

		系爭遺囑指定之分割方法（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

		證據出處



		1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1292/10000）

		18萬0578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01至212頁



		2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37萬4302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13至216頁





		3

		建物

		南投縣○○鎮○○段00○號
門牌：南投縣○○鎮○○街00○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22萬1600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



		4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438萬1399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58頁



		5

		建物

		南投縣○○鎮○○段0○號
（門牌：南投縣○○鎮○○巷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9萬660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62頁



		6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12萬211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5頁至第168頁



		7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4萬753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9頁至第172頁



		8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8萬1411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73頁至第176頁



		9

		土地

		南投縣○○鎮○○段○○○段000○00地號
（權利範圍：128/1000）

		9萬0743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取得（各有權利範圍64/1000，遺囑誤載為64/10000）

		本院卷一第177頁至第182頁（經登記為原告何俊樺及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公同共有128/1000）



		10

		投資

		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萬0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45頁



		11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美元）

		6975元（213.49美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頁



		1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

		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頁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投分行

		312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71至73頁



		1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

		3萬5897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3頁



		15

		存款

		南投縣竹山農會信用部

		1121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194頁



		1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竹山郵局

		8萬2563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9至11頁



		1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35萬639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泯翰取得）

		本院卷二第17至70頁



		18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秉儒）

		69萬748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秉儒取得）

		同上



		19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59萬832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泯翰取得）

		同上



		總　計

		


		


		740萬9645元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9號

原      告  何俊樺  



訴訟代理人  曹宗彝律師

被      告  何鎧麟  





            何秉儒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何泯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何泯翰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

　　⒈被繼承人林宥誼（下稱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死

      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

      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3分之1。被告何泯翰則為被繼承

      人之孫、原告之子。被告何鎧麟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提出

      形式上為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代筆遺囑（下稱

      系爭遺囑），並依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不動

      產，以遺囑繼承、遺贈、繼承等原因辦理登記至兩造名下

      。然被繼承人並不認識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

      、張凱婷等人，斷無指定渠等為見證人之可能。且系爭遺

      囑製作當時，被繼承人有無口述遺囑意旨、見證人有無全

      程在場親自與聞、系爭遺囑有無按法律程序製作，均有疑

      義。又經比對被繼承人生前簽名及筆跡資料，系爭遺囑上

      立遺囑人之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另被告何鎧麟曾

      向原告提及被繼承人有立過2次遺囑，則系爭遺囑是否屬

      現實、有效之遺囑，均有疑義。

　　⒉再112年4月19日當時，原告與被繼承人一起在南投縣竹山

      鎮紫南宮擺攤做生意，彼此感情、關係親密，原告從未聽

      聞被繼承人有何預立遺囑之想法。反觀被告何鎧麟、何秉

      儒均在外居住，少與被繼承人相處，系爭遺囑將大部分且

      較有價值之不動產，指定由被告何鎧麟、何秉儒繼承，及

      以遺贈方式贈與被告何泯翰，並指定被告何鎧麟為遺囑執

      行人，此是否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所為，甚有疑問。

　　⒊另被繼承人除系爭遺囑所列之土地及建物外，另有附表編

      號10至19之投資、存款、保單均未列入遺囑分配，亦啟人

      疑竇。足認系爭遺囑與法定要件不符，應屬無效，為此請

      求確認系爭代筆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1151條、第1148第

      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前段規定、第767條

      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編號9所示不

      動產之繼承及遺贈登記，回復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

      同共有。

　　⒋為此先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

      立之代筆遺囑無效。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

      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

      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麟、

      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

      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⑷

      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

      ：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銷。⑸

      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所為「

      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記予以

      塗銷。

　㈡備位之訴部分：

　　⒈縱認系爭遺囑有效，然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

      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以原告應得6分之1之特留分計算

      ，原告之特留分價額應為123萬4941元，然依系爭遺囑分

      配之結果，原告所能分配取得之遺產為附表編號1至3號之

      不動產，以及附表編號10至19號之投資、存款、保單等遺

      產之3分之1，價值合計僅有86萬3284元，不足37萬1657元

      ，已明顯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225條及

      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對被告行使扣減權，並請求被

      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號不動產之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登

      記，回復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⒉為此備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6分之1之權利存在。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辯略以：

　　⒈原告自承知悉被繼承人曾立過另一份遺囑，依該份105年8

      月30日所立之遺囑，見證人係曾彥錚、陳麗鈴、黃郁婷，

      除黃郁婷係由被繼承人當天一同攜來外，其餘見證人曾彦

      錚、陳麗鈴則與系爭遺囑見證人完全相同，原告聲稱被繼

      承人不認識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斷無此情。被繼承人

      立系爭遺囑時，友人黃郁婷並未到場，經代筆人曾彥錚介

      紹其助理張凱婷擔任系爭遺囑見證人，徵得被繼承人同意

      後，始進行系爭遺囑之流程，足認系爭遺囑見證人之指定

      ，與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無違。

　　⒉原告另質疑系爭遺囑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云云，然將

      系爭遺囑與第一份遺囑之簽名相互比對，二份遺囑上「林

      宥誼」筆跡之勾勒、運筆、筆順、字型、結構均相似，所

      蓋用印章也是同一顆，足證系爭遺囑確為被繼承人所親簽

      。此外代筆人曾彥錚為求慎重，依照被繼承人口述遺囑之

      意旨完成代筆遺囑後，有特別將最後宣讀講解、被繼承人

      與證人簽名之過程錄影存證，依錄影畫面可知系爭遺囑確

      係被繼承人所親簽，被繼承人係基於自由意志簽立系爭遺

      囑。至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動機，係因原告與其妻素來品

      行不良，原告因涉犯加重竊盜、毒品等罪，遭法院多次判

      刑，原告之妻更曾逾越倫理對被繼承人提起刑事妨害名譽

      告訴，令被繼承人感到痛心，方有系爭遺囑之安排。

　　⒊又遺囑受益人倘未爭執特留分受侵害之繼承人之繼承資格

      ，則依民法第1223條規定之一定比例特留分，即非不明確

      ，縱特留分權利人已行使扣減權，僅生得否請求塗銷不動

      產登記、分割遺產等問題，應無確認利益可言。本件被繼

      承人並未否認原告為繼承人，原告亦僅係主張系爭遺囑侵

      害其特留分，足見原告之繼承權並未受侵害，而繼承人之

      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承人之

      比例，明定於民法第1223條，既為法律所明定，且被告對

      原告為繼承人，自始不爭執，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其就被繼

      承人之遺產有6分之1之法定特留分繼承權存在，應無確認

      利益。

　　⒋又特留分之算定，係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為

      基準，不得僅就部分財產主張特留分。經查，被繼承人除

      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被繼承人身為紫南宮信徒之資格

      ，及被繼承人向財團法人社寮文教基金會（由紫南宮捐助

      成立，下稱社寮基金會）承租土地經營餐飲店之承租權。

      而被繼承人死亡後，紫南宮信徒資格由原告單獨登記為信

      徒繼承人，餐飲店承租權亦由原告單獨繼承。紫南宮恆定

      信徒會員108人，屬神明會會員之性質，依臺灣民事習慣

      ，信徒會員會份得為繼承之標的，會員對於神明會有財產

      價值之會份存在，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計算其價值。

      另承租權亦屬財產權，有金錢價值存在，該租約雖按年續

      約，然被繼承人之租約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而被繼承

      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剩餘3個月租約由原告繼承，後

      再按年續租至今。查紫南宮信徒每年可領取三節禮金約13

      萬元，以霍夫曼一次給付試算至原告之平均餘命，原告至

      少可獲得221萬9699元之禮金，而餐飲店一年獲利亦有約3

      00萬元之多，此均為原告分得之遺產，原告實際分得遺產

      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原告如認其所得遺產不足特留分

      ，自應舉證證明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

      價值，並據此計算全部遺產及原告所分得之遺產價值，方

      能認定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其特留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前開

      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價值，法院豈能

      知悉原告所獲遺產是否真得不足全部遺產之6分之1。

　　⒌再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全部遺產上，不得僅擷取

      片面遺產來判斷是否違反特留分，原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

      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分得附表編號17、19之保險（價值分

      別為35萬6398元、59萬8325元），而被告何泯翰並非前開

      保險之繼承人，其之所以取得前開保險，係因原告將其分

      得之範圍轉讓予被告何泯翰所致，是此部分應屬原告分得

      之遺產。是加計原告所單獨分得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

      及餐飲店承租權，與被告何泯翰所分得之附表編號17、19

      保險等資產，原告實際分得之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

      ，自不得以特留分受侵害為由，請求塗銷現有之登記。

　　⒍縱認原告所得遺產金額不足其特留分，然亦係因被繼承人

      對於被告何泯翰之遺贈所致，被繼承人將其遺產遺贈被告

      何泯翰之結果，造成被告何鎧麟所得遺產金額亦不足其應

      繼分，被告何秉儒則略微超過其應繼分，原告不足其特留

      分之數，依民法第1225條規定，應僅得自遺贈財產扣減之

      ，原告請求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之繼承登記一併塗銷，

      於法無據。再本件尚有部分遺產並未分割，若原告認其特

      留分有不足之處，被告何鎧麟、何秉儒願於分割遺產時，

      補足原告不足之缺額，原告應合併提起分割遺產之訴，始

      屬合法，否則遺產尚未全部分割，原告如何證明其特留分

      受到侵害。

　　⒎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何泯翰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庭陳述意見，亦無提出

    書狀為任何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

    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

    3分之1。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依被繼承

    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

    不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至兩造名

    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遺囑、遺產稅參考清單、中華民

    國國民身分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繼承

    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見

    本院卷一第37至96頁、第151至162、165至194、201至216頁

    ），並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郵政儲金帳戶詳情

    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

    分行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保單明細表、

    人身保險要保書、契約變更/復效/保單補發申請書、聲明書

    /委任書、投資型保險要保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處函及所附附表（見本院卷二第9至73頁）在卷可參，

    且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不爭執，被告何泯翰亦未到庭爭

    執或提出書狀為任何反對之陳述，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

    。

　㈡原告先位之訴，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該

    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原告主張被繼承

    人所立之系爭遺囑無效，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否認，則

    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兩造所得繼承之內

    容，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處於不明確之狀態，且該不安狀態

    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遺

    囑無效，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⒉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

    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

    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

    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

    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囑係由曾彥錚律師為見

    證人兼代筆人，另由陳麗鈴、張凱婷為見證人而作成，並由

    被繼承人、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見證人陳麗鈴、張

    凱婷簽名，有系爭遺囑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

    ，且關於系爭遺囑作成之經過，前開見證人、代筆人到庭證

    述如下：

　⑴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具結證稱：我從事律師跟代書工

    作，被繼承人在103年時，就因為她先生的繼承案件到我們

    事務所辦理繼承，當時原告也有到我事務所來，繼承辦完之

    後，被繼承人就常常來跟我太太即助理陳麗鈴聊天，有時會

    問法律上的問題，還來辦過抵押權設定，被繼承人跟我太太

    滿熟的，後來被繼承人要做遺囑，她前後做了2次遺囑。第

    一次做遺囑是105年。第二次遺囑我聽我太太講，好像是因

    為原告有兩次婚姻，被繼承人怕原告不顧原告跟前妻生的小

    孩，怕原告前妻的小孩到時候沒地方住，所以想要改她原先

    立的遺囑內容。第二次立遺囑是在112年4月19日，這次被繼

    承人是說她想要改遺囑，我就說要重新立，要3個證人，被

    繼承人就說叫我們小姐就好，所以當時的證人就是我的兩個

    助理陳麗鈴跟張凱婷。當天是被繼承人自己來，她寫一張紙

    條，說她要照紙條寫的那樣子去立遺囑，我就按照她紙條上

    寫的詢問她要分配給誰，她就親口說她要分配給誰，我就幫

    她記下來，記下來之後做這個內容，做好之後念給被繼承人

    聽，沒有問題就請被繼承人跟見證人一起簽名。被繼承人兩

    次立遺囑時，第一次比較沒有精神，第二次精神比較好，但

    都很正常，講話動作都很正常。遺囑的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

    己決定的，當天她沒有講為何要這樣分配，我也沒有問她，

    這是客戶的隱私。第二次遺囑之2名見證人是被繼承人自己

    指定的，她自己說要找我們助理就好。2名見證人有全程在

    場，遺囑上之簽名是被繼承人自己簽的，章是他自己帶來的

    ，是我幫忙蓋的。從被繼承人開始講的時候我就有錄音錄影

    ，那時我們分成兩個檔案，我們做的時候會分成兩個檔案，

    第一個是被繼承人口述遺囑時，後來我要打，所以中間就沒

    有錄，然後就是宣讀的時候會錄，之前廖律師（即被告何鎧

    麟、何秉儒共同訴訟代理人）來找我要檔案時，我第一個檔

    案打不開，可能是電腦轉換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至91

    頁）。

　⑵見證人陳麗鈴具結證稱：被繼承人是我的客戶，我認識她已

    經有10幾年了，被繼承人配偶往生時，是我辦的繼承。我有

    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被繼承人要做遺囑，所以我們

    請律師幫她做遺囑，因為她不想找證人，所以她就委託我們

    事務所的人當證人。當天立遺囑是被繼承人來，律師先跟她

    瞭解一下為何要立遺囑，她就說想要先立下來免得以後麻煩

    。財產部分她自己有帶清冊來，就給律師看，一般這些事情

    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不會過問那麼多，但我們全程在場，

    聽她怎麼分配，律師會跟她一一確認哪個地號要分配給哪個

    子女，需不需要遺囑執行人，她要指定誰。沒有問題，律師

    就會先暫停去打遺囑內容，那時我們也沒有離開，也在場，

    但那些分配內容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就是坐在後面，律師

    打完遺囑之後會再回來，繼續錄影錄音，然後律師就會把他

    打的遺囑內容宣讀講解給當事人聽，看有沒有跟第一段講的

    內容吻合，沒有問題才會簽名。當時是被繼承人找我擔任遺

    囑見證人，他當時身體很好，看不出什麼異樣，她在紫南宮

    那邊開店，我去拜拜跟她會有來往，她是往生前一年才身體

    不好。被繼承人之遺囑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的。被繼

    承人有跟我發一些牢騷，說她有個孫子是大兒子的前妻生的

    ，怕他以後沒有房子住，所以要給他房子，大公街以前好像

    說要給大兒子，後來改變主意說要給三兄弟共有，她是說對

    大兒子有些失望，她怕長子個性比較霸，所以就決定要給三

    個共有，所以她有特別說紫南宮的福利要給三個兄弟，但紫

    南宮攤販後來才知道只能給一個人，但之前她就交給大兒子

    ，她之前就覺得先讓大兒子接，所以大兒子之前就有在接，

    但可能沒有如被繼承人的想法。我當時有全程在場見證遺囑

    之作成，等到整個簽名。遺囑上被繼承人及3名見證人都是

    我們親自簽名的，我們都有錄影，蓋章是交給律師蓋。被繼

    承人帶來的清冊就是國稅局的，藍色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91至94頁）。

　⑶見證人張凱婷具結證稱：我認識被繼承人，她是我們客人。

    我們是代書事務所，她之前有去我們那裡辦案件、辦過戶，

    因為這樣認識，我是事務所助理，因為工作關係有跟被繼承

    人接觸，但平常沒有接觸。我有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

    ，我是證人，時間是1、2年前，當時被繼承人到我們事務所

    寫遺囑，當時她自己一個人來，她準備她的東西就跟律師講

    一講，她要怎麼辦、要過給誰，我們就問她是不是這樣，後

    來就開始錄影，我們是證人就聽她講怎樣，我們就蓋章見證

    。當時我們叫被繼承人找見證人，如果她找不到我們可以幫

    她，她就說她找不到，就找我們當見證人。被繼承人立遺囑

    當時，其身體健康狀態很好，遺囑內容是被繼承人之前想好

    跟律師講的，律師會聽她講，然後律師會打一打跟她確認是

    不是這樣，如果不是會再修改，等全部確定完之後，律師會

    再念一次，然後我們再確認人別、簽名蓋章，我當時有全程

    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遺囑上我的簽名是我自己簽名的，印

    章應該是我拿給律師蓋的。其他被繼承人、見證人的簽名也

    是他們自己簽名的，被繼承人的印章是她自己蓋還是拿給律

    師蓋，我忘記了。被繼承人當天應該會帶資料來確認，但她

    帶什麼資料我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至97頁）。

　⑷互核證人證述內容可知，前開證人對於立遺囑人立遺囑時之

    健康狀態、立遺囑之過程、遺囑內容之決定、立遺囑人是否

    於遺囑親自簽名等情形，證述均大致相符，足見系爭遺囑內

    容為被繼承人之真意。又被繼承人於立遺囑當時自行至證人

    等之律師事務所，並表達並無自行攜同見證人到場，希望由

    事務所內之助理擔任見證人之意，遂由事務所內之助理陳麗

    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並由其等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及於

    遺囑內簽名，足見證人陳麗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為被繼承

    人所同意及指定，系爭遺囑製作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應無

    疑義。至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何等財產文件至事務所製作遺

    囑，證人曾彥錚證稱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便條紙前來，證人

    陳麗鈴則證述被繼承人係帶國稅局、藍色之清冊前來，證人

    張凱婷則證述已忘記被繼承人帶什麼資料來了等語，惟人之

    記憶能力本有差異，就同一事實記憶有出入，事所常有，且

    記憶可能因時間經過而有模糊、混淆之情形，更屬常情，酌

    以本件證人等於本院證述時，距訂立系爭遺囑之時，已逾2

    年，尚不能以證人等就當日製作遺囑細節之證述內容有些許

    出入，即遽指系爭遺囑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之要件。

　⒊系爭遺囑既係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且符合法定方式而屬合

    法有效，則原告以系爭遺囑無效為由，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

    囑無效，及命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之遺囑繼承

    、遺贈及繼承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備位之訴，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

    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

    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次按遺產

    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繼承人之特留分

    ，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

    應繼分二分之一，民法第1138條、1223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

    文。又按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

    承人之比例，凡繼承人未拋棄或喪失繼承權者，其特留分之

    比例，皆須依民法第1223條，以法定應繼分換算而定，不因

    被繼承人之遺囑如何訂定及繼承人間實際上財產如何分配而

    更動，縱若繼承人所受分配之遺產未能符合其特留分比例，

    亦僅是嗣後特留分遭侵害之繼承人是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

    已，是於繼承權及應繼分無爭議情形，該等繼承人之特留分

    權利因上開法律規定即屬明確，而無確認利益。查本件被繼

    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其等為被

    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應繼分各為3分之1，依上開法律

    規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而被告對原告主張其為

    繼承人，應繼分為3分之1，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等情，均不

    爭執，是兩造對於原告之繼承權及應繼分、特留分均無爭議

    ，縱被告依系爭遺囑內容先將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辦理登記

    ，亦僅屬原告得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已，無礙兩造就原告

    對於全部遺產有6分之1之特留分存在之事實均不爭執之認定

    ，是原告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6分

    之1之權利存在，顯無確認利益，其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

    回。

　⒉次按以遺囑就特定部分遺產，指定分割方法或應繼分，如全

    部應繼財產扣除該特定財產，其剩餘財產仍高於特留分價額

    者，將來執行遺囑時，並無特留分受侵害之可言，自無特留

    分扣減權可資行使，仍應依遺囑所定方法為分配（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87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本件

    應繼財產如附表所示，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而被告對於

    被繼承人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亦無爭執，僅被告何鎧麟、

    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紫南宮信徒

    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等語。查附表所示遺產價值總計740萬9

    645元，原告特留分為6分之1，換算後原告之特留分價額為1

    23萬494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

    至3之土地及建物，分歸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

    均取得，是原告依系爭遺囑可分得之遺產價額為25萬8827元

    （即【18萬0578元+37萬4302元+22萬1600元】×1/3＝25萬882

    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雖不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尚短

    少97萬6114元（123萬4941元-25萬8827元＝97萬6114元）。

    然查，系爭遺囑僅將附表編號1至9之土地及建物列入遺囑分

    配，而被繼承人除前開土地及建物外，尚有附表編號10至19

    之投資、存款及保險均未列入遺囑分配，而附表編號10至19

    之財產價額總計為181萬3372元（即3萬0740元+6975元+740

    元+3128元+3萬5897元+1121元+8萬2563元+35萬6398元+69萬

    7485元+59萬8325元＝181萬3372元），遠高於原告依系爭遺

    囑所受分配之特留分短少差額（即97萬6114元），則原告之

    特留分價額自得於日後就所餘尚未分割之遺產為分割時，以

    附表編號10至19之遺產在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內分割由原告取

    得，憑以補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難認系爭遺囑指定之分配

    方式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而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

    被繼承人死亡後，雖將編號17至19之保險，協議分配由被告

    何秉儒、何泯翰取得，原告雖未受分配該等保險而分配予原

    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致原告有分配不足其特留分價額情事

    ，然此係其等於被繼承人死亡後自行協議分割所致，並非被

    繼承人之系爭遺囑指定分割方法所造成，不得據此反推被繼

    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侵害原告特留分情事。是系爭遺囑指

    定之分配方法，既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無特留分扣

    減權可資行使，亦不得請求塗銷附表編號1至9土地及建物之

    登記。

　⒊況查，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

    外，尚有紫南宮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均由原告繼承等

    語。而兩造不爭執被繼承人具有紫南宮信徒資格，且兩造於

    被繼承人死亡後，協議由原告繼承該信徒資格，有紫南宮信

    徒繼承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5頁），紫南宮係位於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里之土地公廟，其香火鼎盛，眾所周知，

    雖被告請求本院函詢紫南宮信徒可享有之福利為何，因紫南

    宮迄未函覆而未可明確得知，然核紫南宮之性質，應屬神明

    會，即以崇拜特定神明為主要目的，由特定多數人所組織之

    團體，而依臺灣民事習慣，神明會之會份（股份）雖不得自

    由處分，但得為繼承之標的。會份大率由共同繼承人協議，

    歸其中一人繼承，原則上係由嫡長子孫繼承；但不無例外，

    甚至兄份弟繼，神明會亦予承認。由於基本會份並無共同繼

    承之例，故不得以共同繼承之事由對抗神明會，因此神明會

    之會員人數恆定。準此，被繼承人之紫南宮信徒資格，亦得

    為繼承之標的，自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另租賃權為財

    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其性質為債權，而

    得為繼承之標的。查被繼承人生前有向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立

    販賣部店屋租賃契約書，承租店屋經營餐飲店，並按年續約

    ，租期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等情，有原告所提販賣部店屋

    租賃契約書、攤位照片在卷可明（見本院卷第一第97至103

    頁、第253頁），而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後，該餐

    飲店係由原告經營，並於被繼承人之租約屆期後，改由原告

    與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被繼承人之租賃

    權，亦為財產權之一種，自亦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價值

    ，並據以計算原告所受分配之財產是否不足其特留分數額。

    而原告既未能就前開應列入應繼遺產之價值及原告所受分配

    之財產價值低於其特留分價額等事實，負舉證之責，更無從

    認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已受侵害。是原告以其特留分權利遭

    侵害為由，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之遺產繼承、

    遺贈及繼承登記，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原告請求向附表編號11至19之金融機

    構調閱被繼承人死亡前之存提款明細部分，因被繼承人死亡

    前，對其存款有自由處分之權利，其提領情形核與本件遺產

    分割無關，自無調閱之必要。另原告請求向前開金融機構及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調閱被繼承人之簽名原本資料，

    及命被告提出遺囑原本送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科進行筆跡

    簽名鑑定部分，因系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業經證

    人曾彥錚、陳麗鈴、張凱婷證述如前，並有被繼承人於系爭

    遺囑簽名之錄影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1頁），系

    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堪以認定，無再行調閱被繼承

    人生前簽名資料及送鑑定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

    提之證據，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

    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洪正昌

附表：被繼承人林宥誼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明細 核定價額/ 金額 （新臺幣） 系爭遺囑指定之分割方法（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 證據出處 1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1292/10000） 18萬0578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01至212頁 2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37萬4302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13至216頁  3 建物 南投縣○○鎮○○段00○號 門牌：南投縣○○鎮○○街00○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22萬1600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 4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438萬1399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58頁 5 建物 南投縣○○鎮○○段0○號 （門牌：南投縣○○鎮○○巷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9萬660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62頁 6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12萬211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5頁至第168頁 7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4萬753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9頁至第172頁 8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8萬1411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73頁至第176頁 9 土地 南投縣○○鎮○○段○○○段000○00地號 （權利範圍：128/1000） 9萬0743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取得（各有權利範圍64/1000，遺囑誤載為64/10000） 本院卷一第177頁至第182頁（經登記為原告何俊樺及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公同共有128/1000） 10 投資 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萬0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45頁 11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美元） 6975元（213.49美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頁 1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 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頁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投分行 312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71至73頁 1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 3萬5897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3頁 15 存款 南投縣竹山農會信用部 1121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194頁 1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竹山郵局 8萬2563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9至11頁 1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35萬639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泯翰取得） 本院卷二第17至70頁 18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秉儒） 69萬748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秉儒取得） 同上 19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59萬832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泯翰取得） 同上 總　計   740萬9645元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9號
原      告  何俊樺  


訴訟代理人  曹宗彝律師
被      告  何鎧麟  




            何秉儒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何泯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何泯翰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
　　⒈被繼承人林宥誼（下稱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3分之1。被告何泯翰則為被繼承人之孫、原告之子。被告何鎧麟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提出形式上為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並依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不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繼承等原因辦理登記至兩造名下。然被繼承人並不認識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張凱婷等人，斷無指定渠等為見證人之可能。且系爭遺囑製作當時，被繼承人有無口述遺囑意旨、見證人有無全程在場親自與聞、系爭遺囑有無按法律程序製作，均有疑義。又經比對被繼承人生前簽名及筆跡資料，系爭遺囑上立遺囑人之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另被告何鎧麟曾向原告提及被繼承人有立過2次遺囑，則系爭遺囑是否屬現實、有效之遺囑，均有疑義。
　　⒉再112年4月19日當時，原告與被繼承人一起在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擺攤做生意，彼此感情、關係親密，原告從未聽聞被繼承人有何預立遺囑之想法。反觀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均在外居住，少與被繼承人相處，系爭遺囑將大部分且較有價值之不動產，指定由被告何鎧麟、何秉儒繼承，及以遺贈方式贈與被告何泯翰，並指定被告何鎧麟為遺囑執行人，此是否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所為，甚有疑問。
　　⒊另被繼承人除系爭遺囑所列之土地及建物外，另有附表編號10至19之投資、存款、保單均未列入遺囑分配，亦啟人疑竇。足認系爭遺囑與法定要件不符，應屬無效，為此請求確認系爭代筆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1151條、第1148第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前段規定、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編號9所示不動產之繼承及遺贈登記，回復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⒋為此先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代筆遺囑無效。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
　㈡備位之訴部分：
　　⒈縱認系爭遺囑有效，然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以原告應得6分之1之特留分計算，原告之特留分價額應為123萬4941元，然依系爭遺囑分配之結果，原告所能分配取得之遺產為附表編號1至3號之不動產，以及附表編號10至19號之投資、存款、保單等遺產之3分之1，價值合計僅有86萬3284元，不足37萬1657元，已明顯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225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對被告行使扣減權，並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號不動產之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回復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⒉為此備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6分之1之權利存在。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辯略以：
　　⒈原告自承知悉被繼承人曾立過另一份遺囑，依該份105年8月30日所立之遺囑，見證人係曾彥錚、陳麗鈴、黃郁婷，除黃郁婷係由被繼承人當天一同攜來外，其餘見證人曾彦錚、陳麗鈴則與系爭遺囑見證人完全相同，原告聲稱被繼承人不認識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斷無此情。被繼承人立系爭遺囑時，友人黃郁婷並未到場，經代筆人曾彥錚介紹其助理張凱婷擔任系爭遺囑見證人，徵得被繼承人同意後，始進行系爭遺囑之流程，足認系爭遺囑見證人之指定，與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無違。
　　⒉原告另質疑系爭遺囑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云云，然將系爭遺囑與第一份遺囑之簽名相互比對，二份遺囑上「林宥誼」筆跡之勾勒、運筆、筆順、字型、結構均相似，所蓋用印章也是同一顆，足證系爭遺囑確為被繼承人所親簽。此外代筆人曾彥錚為求慎重，依照被繼承人口述遺囑之意旨完成代筆遺囑後，有特別將最後宣讀講解、被繼承人與證人簽名之過程錄影存證，依錄影畫面可知系爭遺囑確係被繼承人所親簽，被繼承人係基於自由意志簽立系爭遺囑。至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動機，係因原告與其妻素來品行不良，原告因涉犯加重竊盜、毒品等罪，遭法院多次判刑，原告之妻更曾逾越倫理對被繼承人提起刑事妨害名譽告訴，令被繼承人感到痛心，方有系爭遺囑之安排。
　　⒊又遺囑受益人倘未爭執特留分受侵害之繼承人之繼承資格，則依民法第1223條規定之一定比例特留分，即非不明確，縱特留分權利人已行使扣減權，僅生得否請求塗銷不動產登記、分割遺產等問題，應無確認利益可言。本件被繼承人並未否認原告為繼承人，原告亦僅係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足見原告之繼承權並未受侵害，而繼承人之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承人之比例，明定於民法第1223條，既為法律所明定，且被告對原告為繼承人，自始不爭執，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其就被繼承人之遺產有6分之1之法定特留分繼承權存在，應無確認利益。
　　⒋又特留分之算定，係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為基準，不得僅就部分財產主張特留分。經查，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被繼承人身為紫南宮信徒之資格，及被繼承人向財團法人社寮文教基金會（由紫南宮捐助成立，下稱社寮基金會）承租土地經營餐飲店之承租權。而被繼承人死亡後，紫南宮信徒資格由原告單獨登記為信徒繼承人，餐飲店承租權亦由原告單獨繼承。紫南宮恆定信徒會員108人，屬神明會會員之性質，依臺灣民事習慣，信徒會員會份得為繼承之標的，會員對於神明會有財產價值之會份存在，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計算其價值。另承租權亦屬財產權，有金錢價值存在，該租約雖按年續約，然被繼承人之租約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而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剩餘3個月租約由原告繼承，後再按年續租至今。查紫南宮信徒每年可領取三節禮金約13萬元，以霍夫曼一次給付試算至原告之平均餘命，原告至少可獲得221萬9699元之禮金，而餐飲店一年獲利亦有約300萬元之多，此均為原告分得之遺產，原告實際分得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原告如認其所得遺產不足特留分，自應舉證證明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價值，並據此計算全部遺產及原告所分得之遺產價值，方能認定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其特留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前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價值，法院豈能知悉原告所獲遺產是否真得不足全部遺產之6分之1。
　　⒌再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全部遺產上，不得僅擷取片面遺產來判斷是否違反特留分，原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分得附表編號17、19之保險（價值分別為35萬6398元、59萬8325元），而被告何泯翰並非前開保險之繼承人，其之所以取得前開保險，係因原告將其分得之範圍轉讓予被告何泯翰所致，是此部分應屬原告分得之遺產。是加計原告所單獨分得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與被告何泯翰所分得之附表編號17、19保險等資產，原告實際分得之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自不得以特留分受侵害為由，請求塗銷現有之登記。
　　⒍縱認原告所得遺產金額不足其特留分，然亦係因被繼承人對於被告何泯翰之遺贈所致，被繼承人將其遺產遺贈被告何泯翰之結果，造成被告何鎧麟所得遺產金額亦不足其應繼分，被告何秉儒則略微超過其應繼分，原告不足其特留分之數，依民法第1225條規定，應僅得自遺贈財產扣減之，原告請求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之繼承登記一併塗銷，於法無據。再本件尚有部分遺產並未分割，若原告認其特留分有不足之處，被告何鎧麟、何秉儒願於分割遺產時，補足原告不足之缺額，原告應合併提起分割遺產之訴，始屬合法，否則遺產尚未全部分割，原告如何證明其特留分受到侵害。
　　⒎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何泯翰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庭陳述意見，亦無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3分之1。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依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不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至兩造名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遺囑、遺產稅參考清單、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7至96頁、第151至162、165至194、201至216頁），並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保單明細表、人身保險要保書、契約變更/復效/保單補發申請書、聲明書/委任書、投資型保險要保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及所附附表（見本院卷二第9至73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不爭執，被告何泯翰亦未到庭爭執或提出書狀為任何反對之陳述，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原告先位之訴，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無效，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否認，則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兩造所得繼承之內容，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處於不明確之狀態，且該不安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⒉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囑係由曾彥錚律師為見證人兼代筆人，另由陳麗鈴、張凱婷為見證人而作成，並由被繼承人、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見證人陳麗鈴、張凱婷簽名，有系爭遺囑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且關於系爭遺囑作成之經過，前開見證人、代筆人到庭證述如下：
　⑴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具結證稱：我從事律師跟代書工作，被繼承人在103年時，就因為她先生的繼承案件到我們事務所辦理繼承，當時原告也有到我事務所來，繼承辦完之後，被繼承人就常常來跟我太太即助理陳麗鈴聊天，有時會問法律上的問題，還來辦過抵押權設定，被繼承人跟我太太滿熟的，後來被繼承人要做遺囑，她前後做了2次遺囑。第一次做遺囑是105年。第二次遺囑我聽我太太講，好像是因為原告有兩次婚姻，被繼承人怕原告不顧原告跟前妻生的小孩，怕原告前妻的小孩到時候沒地方住，所以想要改她原先立的遺囑內容。第二次立遺囑是在112年4月19日，這次被繼承人是說她想要改遺囑，我就說要重新立，要3個證人，被繼承人就說叫我們小姐就好，所以當時的證人就是我的兩個助理陳麗鈴跟張凱婷。當天是被繼承人自己來，她寫一張紙條，說她要照紙條寫的那樣子去立遺囑，我就按照她紙條上寫的詢問她要分配給誰，她就親口說她要分配給誰，我就幫她記下來，記下來之後做這個內容，做好之後念給被繼承人聽，沒有問題就請被繼承人跟見證人一起簽名。被繼承人兩次立遺囑時，第一次比較沒有精神，第二次精神比較好，但都很正常，講話動作都很正常。遺囑的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的，當天她沒有講為何要這樣分配，我也沒有問她，這是客戶的隱私。第二次遺囑之2名見證人是被繼承人自己指定的，她自己說要找我們助理就好。2名見證人有全程在場，遺囑上之簽名是被繼承人自己簽的，章是他自己帶來的，是我幫忙蓋的。從被繼承人開始講的時候我就有錄音錄影，那時我們分成兩個檔案，我們做的時候會分成兩個檔案，第一個是被繼承人口述遺囑時，後來我要打，所以中間就沒有錄，然後就是宣讀的時候會錄，之前廖律師（即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訴訟代理人）來找我要檔案時，我第一個檔案打不開，可能是電腦轉換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至91頁）。
　⑵見證人陳麗鈴具結證稱：被繼承人是我的客戶，我認識她已經有10幾年了，被繼承人配偶往生時，是我辦的繼承。我有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被繼承人要做遺囑，所以我們請律師幫她做遺囑，因為她不想找證人，所以她就委託我們事務所的人當證人。當天立遺囑是被繼承人來，律師先跟她瞭解一下為何要立遺囑，她就說想要先立下來免得以後麻煩。財產部分她自己有帶清冊來，就給律師看，一般這些事情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不會過問那麼多，但我們全程在場，聽她怎麼分配，律師會跟她一一確認哪個地號要分配給哪個子女，需不需要遺囑執行人，她要指定誰。沒有問題，律師就會先暫停去打遺囑內容，那時我們也沒有離開，也在場，但那些分配內容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就是坐在後面，律師打完遺囑之後會再回來，繼續錄影錄音，然後律師就會把他打的遺囑內容宣讀講解給當事人聽，看有沒有跟第一段講的內容吻合，沒有問題才會簽名。當時是被繼承人找我擔任遺囑見證人，他當時身體很好，看不出什麼異樣，她在紫南宮那邊開店，我去拜拜跟她會有來往，她是往生前一年才身體不好。被繼承人之遺囑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的。被繼承人有跟我發一些牢騷，說她有個孫子是大兒子的前妻生的，怕他以後沒有房子住，所以要給他房子，大公街以前好像說要給大兒子，後來改變主意說要給三兄弟共有，她是說對大兒子有些失望，她怕長子個性比較霸，所以就決定要給三個共有，所以她有特別說紫南宮的福利要給三個兄弟，但紫南宮攤販後來才知道只能給一個人，但之前她就交給大兒子，她之前就覺得先讓大兒子接，所以大兒子之前就有在接，但可能沒有如被繼承人的想法。我當時有全程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等到整個簽名。遺囑上被繼承人及3名見證人都是我們親自簽名的，我們都有錄影，蓋章是交給律師蓋。被繼承人帶來的清冊就是國稅局的，藍色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1至94頁）。
　⑶見證人張凱婷具結證稱：我認識被繼承人，她是我們客人。我們是代書事務所，她之前有去我們那裡辦案件、辦過戶，因為這樣認識，我是事務所助理，因為工作關係有跟被繼承人接觸，但平常沒有接觸。我有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我是證人，時間是1、2年前，當時被繼承人到我們事務所寫遺囑，當時她自己一個人來，她準備她的東西就跟律師講一講，她要怎麼辦、要過給誰，我們就問她是不是這樣，後來就開始錄影，我們是證人就聽她講怎樣，我們就蓋章見證。當時我們叫被繼承人找見證人，如果她找不到我們可以幫她，她就說她找不到，就找我們當見證人。被繼承人立遺囑當時，其身體健康狀態很好，遺囑內容是被繼承人之前想好跟律師講的，律師會聽她講，然後律師會打一打跟她確認是不是這樣，如果不是會再修改，等全部確定完之後，律師會再念一次，然後我們再確認人別、簽名蓋章，我當時有全程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遺囑上我的簽名是我自己簽名的，印章應該是我拿給律師蓋的。其他被繼承人、見證人的簽名也是他們自己簽名的，被繼承人的印章是她自己蓋還是拿給律師蓋，我忘記了。被繼承人當天應該會帶資料來確認，但她帶什麼資料我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至97頁）。
　⑷互核證人證述內容可知，前開證人對於立遺囑人立遺囑時之健康狀態、立遺囑之過程、遺囑內容之決定、立遺囑人是否於遺囑親自簽名等情形，證述均大致相符，足見系爭遺囑內容為被繼承人之真意。又被繼承人於立遺囑當時自行至證人等之律師事務所，並表達並無自行攜同見證人到場，希望由事務所內之助理擔任見證人之意，遂由事務所內之助理陳麗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並由其等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及於遺囑內簽名，足見證人陳麗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為被繼承人所同意及指定，系爭遺囑製作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應無疑義。至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何等財產文件至事務所製作遺囑，證人曾彥錚證稱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便條紙前來，證人陳麗鈴則證述被繼承人係帶國稅局、藍色之清冊前來，證人張凱婷則證述已忘記被繼承人帶什麼資料來了等語，惟人之記憶能力本有差異，就同一事實記憶有出入，事所常有，且記憶可能因時間經過而有模糊、混淆之情形，更屬常情，酌以本件證人等於本院證述時，距訂立系爭遺囑之時，已逾2年，尚不能以證人等就當日製作遺囑細節之證述內容有些許出入，即遽指系爭遺囑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之要件。
　⒊系爭遺囑既係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且符合法定方式而屬合法有效，則原告以系爭遺囑無效為由，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及命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之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備位之訴，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民法第1138條、1223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承人之比例，凡繼承人未拋棄或喪失繼承權者，其特留分之比例，皆須依民法第1223條，以法定應繼分換算而定，不因被繼承人之遺囑如何訂定及繼承人間實際上財產如何分配而更動，縱若繼承人所受分配之遺產未能符合其特留分比例，亦僅是嗣後特留分遭侵害之繼承人是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已，是於繼承權及應繼分無爭議情形，該等繼承人之特留分權利因上開法律規定即屬明確，而無確認利益。查本件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其等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應繼分各為3分之1，依上開法律規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而被告對原告主張其為繼承人，應繼分為3分之1，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等情，均不爭執，是兩造對於原告之繼承權及應繼分、特留分均無爭議，縱被告依系爭遺囑內容先將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辦理登記，亦僅屬原告得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已，無礙兩造就原告對於全部遺產有6分之1之特留分存在之事實均不爭執之認定，是原告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6分之1之權利存在，顯無確認利益，其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次按以遺囑就特定部分遺產，指定分割方法或應繼分，如全部應繼財產扣除該特定財產，其剩餘財產仍高於特留分價額者，將來執行遺囑時，並無特留分受侵害之可言，自無特留分扣減權可資行使，仍應依遺囑所定方法為分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7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本件應繼財產如附表所示，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而被告對於被繼承人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亦無爭執，僅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紫南宮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等語。查附表所示遺產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原告特留分為6分之1，換算後原告之特留分價額為123萬494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3之土地及建物，分歸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是原告依系爭遺囑可分得之遺產價額為25萬8827元（即【18萬0578元+37萬4302元+22萬1600元】×1/3＝25萬882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雖不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尚短少97萬6114元（123萬4941元-25萬8827元＝97萬6114元）。然查，系爭遺囑僅將附表編號1至9之土地及建物列入遺囑分配，而被繼承人除前開土地及建物外，尚有附表編號10至19之投資、存款及保險均未列入遺囑分配，而附表編號10至19之財產價額總計為181萬3372元（即3萬0740元+6975元+740元+3128元+3萬5897元+1121元+8萬2563元+35萬6398元+69萬7485元+59萬8325元＝181萬3372元），遠高於原告依系爭遺囑所受分配之特留分短少差額（即97萬6114元），則原告之特留分價額自得於日後就所餘尚未分割之遺產為分割時，以附表編號10至19之遺產在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內分割由原告取得，憑以補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難認系爭遺囑指定之分配方式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而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被繼承人死亡後，雖將編號17至19之保險，協議分配由被告何秉儒、何泯翰取得，原告雖未受分配該等保險而分配予原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致原告有分配不足其特留分價額情事，然此係其等於被繼承人死亡後自行協議分割所致，並非被繼承人之系爭遺囑指定分割方法所造成，不得據此反推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侵害原告特留分情事。是系爭遺囑指定之分配方法，既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無特留分扣減權可資行使，亦不得請求塗銷附表編號1至9土地及建物之登記。
　⒊況查，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紫南宮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均由原告繼承等語。而兩造不爭執被繼承人具有紫南宮信徒資格，且兩造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協議由原告繼承該信徒資格，有紫南宮信徒繼承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5頁），紫南宮係位於南投縣竹山鎮社寮里之土地公廟，其香火鼎盛，眾所周知，雖被告請求本院函詢紫南宮信徒可享有之福利為何，因紫南宮迄未函覆而未可明確得知，然核紫南宮之性質，應屬神明會，即以崇拜特定神明為主要目的，由特定多數人所組織之團體，而依臺灣民事習慣，神明會之會份（股份）雖不得自由處分，但得為繼承之標的。會份大率由共同繼承人協議，歸其中一人繼承，原則上係由嫡長子孫繼承；但不無例外，甚至兄份弟繼，神明會亦予承認。由於基本會份並無共同繼承之例，故不得以共同繼承之事由對抗神明會，因此神明會之會員人數恆定。準此，被繼承人之紫南宮信徒資格，亦得為繼承之標的，自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另租賃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其性質為債權，而得為繼承之標的。查被繼承人生前有向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立販賣部店屋租賃契約書，承租店屋經營餐飲店，並按年續約，租期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等情，有原告所提販賣部店屋租賃契約書、攤位照片在卷可明（見本院卷第一第97至103頁、第253頁），而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後，該餐飲店係由原告經營，並於被繼承人之租約屆期後，改由原告與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被繼承人之租賃權，亦為財產權之一種，自亦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價值，並據以計算原告所受分配之財產是否不足其特留分數額。而原告既未能就前開應列入應繼遺產之價值及原告所受分配之財產價值低於其特留分價額等事實，負舉證之責，更無從認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已受侵害。是原告以其特留分權利遭侵害為由，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之遺產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原告請求向附表編號11至19之金融機構調閱被繼承人死亡前之存提款明細部分，因被繼承人死亡前，對其存款有自由處分之權利，其提領情形核與本件遺產分割無關，自無調閱之必要。另原告請求向前開金融機構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調閱被繼承人之簽名原本資料，及命被告提出遺囑原本送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科進行筆跡簽名鑑定部分，因系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業經證人曾彥錚、陳麗鈴、張凱婷證述如前，並有被繼承人於系爭遺囑簽名之錄影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1頁），系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堪以認定，無再行調閱被繼承人生前簽名資料及送鑑定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洪正昌
附表：被繼承人林宥誼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明細

		核定價額/
金額
（新臺幣）

		系爭遺囑指定之分割方法（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

		證據出處



		1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1292/10000）

		18萬0578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01至212頁



		2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37萬4302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13至216頁





		3

		建物

		南投縣○○鎮○○段00○號
門牌：南投縣○○鎮○○街00○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22萬1600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



		4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438萬1399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58頁



		5

		建物

		南投縣○○鎮○○段0○號
（門牌：南投縣○○鎮○○巷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9萬660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62頁



		6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12萬211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5頁至第168頁



		7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4萬753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9頁至第172頁



		8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8萬1411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73頁至第176頁



		9

		土地

		南投縣○○鎮○○段○○○段000○00地號
（權利範圍：128/1000）

		9萬0743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取得（各有權利範圍64/1000，遺囑誤載為64/10000）

		本院卷一第177頁至第182頁（經登記為原告何俊樺及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公同共有128/1000）



		10

		投資

		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萬0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45頁



		11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美元）

		6975元（213.49美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頁



		1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

		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頁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投分行

		312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71至73頁



		1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

		3萬5897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3頁



		15

		存款

		南投縣竹山農會信用部

		1121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194頁



		1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竹山郵局

		8萬2563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9至11頁



		1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35萬639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泯翰取得）

		本院卷二第17至70頁



		18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秉儒）

		69萬748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秉儒取得）

		同上



		19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59萬832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泯翰取得）

		同上



		總　計

		


		


		740萬9645元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9號

原      告  何俊樺  



訴訟代理人  曹宗彝律師

被      告  何鎧麟  





            何秉儒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偉辰律師

被      告  何泯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何泯翰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

　　⒈被繼承人林宥誼（下稱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3分之1。被告何泯翰則為被繼承人之孫、原告之子。被告何鎧麟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提出形式上為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並依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不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繼承等原因辦理登記至兩造名下。然被繼承人並不認識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張凱婷等人，斷無指定渠等為見證人之可能。且系爭遺囑製作當時，被繼承人有無口述遺囑意旨、見證人有無全程在場親自與聞、系爭遺囑有無按法律程序製作，均有疑義。又經比對被繼承人生前簽名及筆跡資料，系爭遺囑上立遺囑人之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另被告何鎧麟曾向原告提及被繼承人有立過2次遺囑，則系爭遺囑是否屬現實、有效之遺囑，均有疑義。

　　⒉再112年4月19日當時，原告與被繼承人一起在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擺攤做生意，彼此感情、關係親密，原告從未聽聞被繼承人有何預立遺囑之想法。反觀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均在外居住，少與被繼承人相處，系爭遺囑將大部分且較有價值之不動產，指定由被告何鎧麟、何秉儒繼承，及以遺贈方式贈與被告何泯翰，並指定被告何鎧麟為遺囑執行人，此是否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所為，甚有疑問。

　　⒊另被繼承人除系爭遺囑所列之土地及建物外，另有附表編號10至19之投資、存款、保單均未列入遺囑分配，亦啟人疑竇。足認系爭遺囑與法定要件不符，應屬無效，為此請求確認系爭代筆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1151條、第1148第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前段規定、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編號9所示不動產之繼承及遺贈登記，回復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⒋為此先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代筆遺囑無效。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

　㈡備位之訴部分：

　　⒈縱認系爭遺囑有效，然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以原告應得6分之1之特留分計算，原告之特留分價額應為123萬4941元，然依系爭遺囑分配之結果，原告所能分配取得之遺產為附表編號1至3號之不動產，以及附表編號10至19號之投資、存款、保單等遺產之3分之1，價值合計僅有86萬3284元，不足37萬1657元，已明顯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225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對被告行使扣減權，並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號不動產之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回復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⒉為此備位請求判決如下：⑴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6分之1之權利存在。⑵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1至編號3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⑶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3日、登記原因：遺囑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⑷被告何泯翰應將附表編號4至編號8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遺贈」之登記予以塗銷。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應與原告將附表編號9不動產所為「登記日期：114年2月14日、登記原因：繼承」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辯略以：

　　⒈原告自承知悉被繼承人曾立過另一份遺囑，依該份105年8月30日所立之遺囑，見證人係曾彥錚、陳麗鈴、黃郁婷，除黃郁婷係由被繼承人當天一同攜來外，其餘見證人曾彦錚、陳麗鈴則與系爭遺囑見證人完全相同，原告聲稱被繼承人不認識見證人曾彥錚、陳麗鈴，斷無此情。被繼承人立系爭遺囑時，友人黃郁婷並未到場，經代筆人曾彥錚介紹其助理張凱婷擔任系爭遺囑見證人，徵得被繼承人同意後，始進行系爭遺囑之流程，足認系爭遺囑見證人之指定，與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無違。

　　⒉原告另質疑系爭遺囑簽名並非被繼承人之字跡云云，然將系爭遺囑與第一份遺囑之簽名相互比對，二份遺囑上「林宥誼」筆跡之勾勒、運筆、筆順、字型、結構均相似，所蓋用印章也是同一顆，足證系爭遺囑確為被繼承人所親簽。此外代筆人曾彥錚為求慎重，依照被繼承人口述遺囑之意旨完成代筆遺囑後，有特別將最後宣讀講解、被繼承人與證人簽名之過程錄影存證，依錄影畫面可知系爭遺囑確係被繼承人所親簽，被繼承人係基於自由意志簽立系爭遺囑。至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動機，係因原告與其妻素來品行不良，原告因涉犯加重竊盜、毒品等罪，遭法院多次判刑，原告之妻更曾逾越倫理對被繼承人提起刑事妨害名譽告訴，令被繼承人感到痛心，方有系爭遺囑之安排。

　　⒊又遺囑受益人倘未爭執特留分受侵害之繼承人之繼承資格，則依民法第1223條規定之一定比例特留分，即非不明確，縱特留分權利人已行使扣減權，僅生得否請求塗銷不動產登記、分割遺產等問題，應無確認利益可言。本件被繼承人並未否認原告為繼承人，原告亦僅係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足見原告之繼承權並未受侵害，而繼承人之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承人之比例，明定於民法第1223條，既為法律所明定，且被告對原告為繼承人，自始不爭執，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其就被繼承人之遺產有6分之1之法定特留分繼承權存在，應無確認利益。

　　⒋又特留分之算定，係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為基準，不得僅就部分財產主張特留分。經查，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被繼承人身為紫南宮信徒之資格，及被繼承人向財團法人社寮文教基金會（由紫南宮捐助成立，下稱社寮基金會）承租土地經營餐飲店之承租權。而被繼承人死亡後，紫南宮信徒資格由原告單獨登記為信徒繼承人，餐飲店承租權亦由原告單獨繼承。紫南宮恆定信徒會員108人，屬神明會會員之性質，依臺灣民事習慣，信徒會員會份得為繼承之標的，會員對於神明會有財產價值之會份存在，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計算其價值。另承租權亦屬財產權，有金錢價值存在，該租約雖按年續約，然被繼承人之租約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而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剩餘3個月租約由原告繼承，後再按年續租至今。查紫南宮信徒每年可領取三節禮金約13萬元，以霍夫曼一次給付試算至原告之平均餘命，原告至少可獲得221萬9699元之禮金，而餐飲店一年獲利亦有約300萬元之多，此均為原告分得之遺產，原告實際分得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原告如認其所得遺產不足特留分，自應舉證證明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價值，並據此計算全部遺產及原告所分得之遺產價值，方能認定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其特留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前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之價值，法院豈能知悉原告所獲遺產是否真得不足全部遺產之6分之1。

　　⒌再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全部遺產上，不得僅擷取片面遺產來判斷是否違反特留分，原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分得附表編號17、19之保險（價值分別為35萬6398元、59萬8325元），而被告何泯翰並非前開保險之繼承人，其之所以取得前開保險，係因原告將其分得之範圍轉讓予被告何泯翰所致，是此部分應屬原告分得之遺產。是加計原告所單獨分得之紫南宮神明會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與被告何泯翰所分得之附表編號17、19保險等資產，原告實際分得之遺產總額已逾其特留分甚多，自不得以特留分受侵害為由，請求塗銷現有之登記。

　　⒍縱認原告所得遺產金額不足其特留分，然亦係因被繼承人對於被告何泯翰之遺贈所致，被繼承人將其遺產遺贈被告何泯翰之結果，造成被告何鎧麟所得遺產金額亦不足其應繼分，被告何秉儒則略微超過其應繼分，原告不足其特留分之數，依民法第1225條規定，應僅得自遺贈財產扣減之，原告請求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之繼承登記一併塗銷，於法無據。再本件尚有部分遺產並未分割，若原告認其特留分有不足之處，被告何鎧麟、何秉儒願於分割遺產時，補足原告不足之缺額，原告應合併提起分割遺產之訴，始屬合法，否則遺產尚未全部分割，原告如何證明其特留分受到侵害。

　　⒎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何泯翰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庭陳述意見，亦無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應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繼承，應繼分各3分之1。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依被繼承人於112年4月19日所立之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不動產以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至兩造名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遺囑、遺產稅參考清單、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及第一類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7至96頁、第151至162、165至194、201至216頁），並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及所附保單明細表、人身保險要保書、契約變更/復效/保單補發申請書、聲明書/委任書、投資型保險要保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及所附附表（見本院卷二第9至73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不爭執，被告何泯翰亦未到庭爭執或提出書狀為任何反對之陳述，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原告先位之訴，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無效，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所否認，則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兩造所得繼承之內容，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處於不明確之狀態，且該不安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⒉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囑係由曾彥錚律師為見證人兼代筆人，另由陳麗鈴、張凱婷為見證人而作成，並由被繼承人、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見證人陳麗鈴、張凱婷簽名，有系爭遺囑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且關於系爭遺囑作成之經過，前開見證人、代筆人到庭證述如下：

　⑴見證人兼代筆人曾彥錚律師具結證稱：我從事律師跟代書工作，被繼承人在103年時，就因為她先生的繼承案件到我們事務所辦理繼承，當時原告也有到我事務所來，繼承辦完之後，被繼承人就常常來跟我太太即助理陳麗鈴聊天，有時會問法律上的問題，還來辦過抵押權設定，被繼承人跟我太太滿熟的，後來被繼承人要做遺囑，她前後做了2次遺囑。第一次做遺囑是105年。第二次遺囑我聽我太太講，好像是因為原告有兩次婚姻，被繼承人怕原告不顧原告跟前妻生的小孩，怕原告前妻的小孩到時候沒地方住，所以想要改她原先立的遺囑內容。第二次立遺囑是在112年4月19日，這次被繼承人是說她想要改遺囑，我就說要重新立，要3個證人，被繼承人就說叫我們小姐就好，所以當時的證人就是我的兩個助理陳麗鈴跟張凱婷。當天是被繼承人自己來，她寫一張紙條，說她要照紙條寫的那樣子去立遺囑，我就按照她紙條上寫的詢問她要分配給誰，她就親口說她要分配給誰，我就幫她記下來，記下來之後做這個內容，做好之後念給被繼承人聽，沒有問題就請被繼承人跟見證人一起簽名。被繼承人兩次立遺囑時，第一次比較沒有精神，第二次精神比較好，但都很正常，講話動作都很正常。遺囑的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的，當天她沒有講為何要這樣分配，我也沒有問她，這是客戶的隱私。第二次遺囑之2名見證人是被繼承人自己指定的，她自己說要找我們助理就好。2名見證人有全程在場，遺囑上之簽名是被繼承人自己簽的，章是他自己帶來的，是我幫忙蓋的。從被繼承人開始講的時候我就有錄音錄影，那時我們分成兩個檔案，我們做的時候會分成兩個檔案，第一個是被繼承人口述遺囑時，後來我要打，所以中間就沒有錄，然後就是宣讀的時候會錄，之前廖律師（即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訴訟代理人）來找我要檔案時，我第一個檔案打不開，可能是電腦轉換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7至91頁）。

　⑵見證人陳麗鈴具結證稱：被繼承人是我的客戶，我認識她已經有10幾年了，被繼承人配偶往生時，是我辦的繼承。我有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被繼承人要做遺囑，所以我們請律師幫她做遺囑，因為她不想找證人，所以她就委託我們事務所的人當證人。當天立遺囑是被繼承人來，律師先跟她瞭解一下為何要立遺囑，她就說想要先立下來免得以後麻煩。財產部分她自己有帶清冊來，就給律師看，一般這些事情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不會過問那麼多，但我們全程在場，聽她怎麼分配，律師會跟她一一確認哪個地號要分配給哪個子女，需不需要遺囑執行人，她要指定誰。沒有問題，律師就會先暫停去打遺囑內容，那時我們也沒有離開，也在場，但那些分配內容都是律師在處理，我們就是坐在後面，律師打完遺囑之後會再回來，繼續錄影錄音，然後律師就會把他打的遺囑內容宣讀講解給當事人聽，看有沒有跟第一段講的內容吻合，沒有問題才會簽名。當時是被繼承人找我擔任遺囑見證人，他當時身體很好，看不出什麼異樣，她在紫南宮那邊開店，我去拜拜跟她會有來往，她是往生前一年才身體不好。被繼承人之遺囑內容都是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的。被繼承人有跟我發一些牢騷，說她有個孫子是大兒子的前妻生的，怕他以後沒有房子住，所以要給他房子，大公街以前好像說要給大兒子，後來改變主意說要給三兄弟共有，她是說對大兒子有些失望，她怕長子個性比較霸，所以就決定要給三個共有，所以她有特別說紫南宮的福利要給三個兄弟，但紫南宮攤販後來才知道只能給一個人，但之前她就交給大兒子，她之前就覺得先讓大兒子接，所以大兒子之前就有在接，但可能沒有如被繼承人的想法。我當時有全程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等到整個簽名。遺囑上被繼承人及3名見證人都是我們親自簽名的，我們都有錄影，蓋章是交給律師蓋。被繼承人帶來的清冊就是國稅局的，藍色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1至94頁）。

　⑶見證人張凱婷具結證稱：我認識被繼承人，她是我們客人。我們是代書事務所，她之前有去我們那裡辦案件、辦過戶，因為這樣認識，我是事務所助理，因為工作關係有跟被繼承人接觸，但平常沒有接觸。我有參與被繼承人預立遺囑之事，我是證人，時間是1、2年前，當時被繼承人到我們事務所寫遺囑，當時她自己一個人來，她準備她的東西就跟律師講一講，她要怎麼辦、要過給誰，我們就問她是不是這樣，後來就開始錄影，我們是證人就聽她講怎樣，我們就蓋章見證。當時我們叫被繼承人找見證人，如果她找不到我們可以幫她，她就說她找不到，就找我們當見證人。被繼承人立遺囑當時，其身體健康狀態很好，遺囑內容是被繼承人之前想好跟律師講的，律師會聽她講，然後律師會打一打跟她確認是不是這樣，如果不是會再修改，等全部確定完之後，律師會再念一次，然後我們再確認人別、簽名蓋章，我當時有全程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遺囑上我的簽名是我自己簽名的，印章應該是我拿給律師蓋的。其他被繼承人、見證人的簽名也是他們自己簽名的，被繼承人的印章是她自己蓋還是拿給律師蓋，我忘記了。被繼承人當天應該會帶資料來確認，但她帶什麼資料我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至97頁）。

　⑷互核證人證述內容可知，前開證人對於立遺囑人立遺囑時之健康狀態、立遺囑之過程、遺囑內容之決定、立遺囑人是否於遺囑親自簽名等情形，證述均大致相符，足見系爭遺囑內容為被繼承人之真意。又被繼承人於立遺囑當時自行至證人等之律師事務所，並表達並無自行攜同見證人到場，希望由事務所內之助理擔任見證人之意，遂由事務所內之助理陳麗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並由其等在場見證遺囑之作成及於遺囑內簽名，足見證人陳麗鈴、張凱婷擔任見證人為被繼承人所同意及指定，系爭遺囑製作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應無疑義。至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何等財產文件至事務所製作遺囑，證人曾彥錚證稱被繼承人當日係攜帶便條紙前來，證人陳麗鈴則證述被繼承人係帶國稅局、藍色之清冊前來，證人張凱婷則證述已忘記被繼承人帶什麼資料來了等語，惟人之記憶能力本有差異，就同一事實記憶有出入，事所常有，且記憶可能因時間經過而有模糊、混淆之情形，更屬常情，酌以本件證人等於本院證述時，距訂立系爭遺囑之時，已逾2年，尚不能以證人等就當日製作遺囑細節之證述內容有些許出入，即遽指系爭遺囑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之要件。

　⒊系爭遺囑既係出於被繼承人之真意，且符合法定方式而屬合法有效，則原告以系爭遺囑無效為由，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及命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之遺囑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備位之訴，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及塗銷登記部分：

　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民法第1138條、1223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特留分乃被繼承人必須就其遺產保留一定財產於繼承人之比例，凡繼承人未拋棄或喪失繼承權者，其特留分之比例，皆須依民法第1223條，以法定應繼分換算而定，不因被繼承人之遺囑如何訂定及繼承人間實際上財產如何分配而更動，縱若繼承人所受分配之遺產未能符合其特留分比例，亦僅是嗣後特留分遭侵害之繼承人是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已，是於繼承權及應繼分無爭議情形，該等繼承人之特留分權利因上開法律規定即屬明確，而無確認利益。查本件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其等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應繼分各為3分之1，依上開法律規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而被告對原告主張其為繼承人，應繼分為3分之1，特留分權利為6分之1等情，均不爭執，是兩造對於原告之繼承權及應繼分、特留分均無爭議，縱被告依系爭遺囑內容先將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辦理登記，亦僅屬原告得否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已，無礙兩造就原告對於全部遺產有6分之1之特留分存在之事實均不爭執之認定，是原告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有特留分6分之1之權利存在，顯無確認利益，其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次按以遺囑就特定部分遺產，指定分割方法或應繼分，如全部應繼財產扣除該特定財產，其剩餘財產仍高於特留分價額者，將來執行遺囑時，並無特留分受侵害之可言，自無特留分扣減權可資行使，仍應依遺囑所定方法為分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7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本件應繼財產如附表所示，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而被告對於被繼承人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亦無爭執，僅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紫南宮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等語。查附表所示遺產價值總計740萬9645元，原告特留分為6分之1，換算後原告之特留分價額為123萬494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3之土地及建物，分歸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是原告依系爭遺囑可分得之遺產價額為25萬8827元（即【18萬0578元+37萬4302元+22萬1600元】×1/3＝25萬882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雖不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尚短少97萬6114元（123萬4941元-25萬8827元＝97萬6114元）。然查，系爭遺囑僅將附表編號1至9之土地及建物列入遺囑分配，而被繼承人除前開土地及建物外，尚有附表編號10至19之投資、存款及保險均未列入遺囑分配，而附表編號10至19之財產價額總計為181萬3372元（即3萬0740元+6975元+740元+3128元+3萬5897元+1121元+8萬2563元+35萬6398元+69萬7485元+59萬8325元＝181萬3372元），遠高於原告依系爭遺囑所受分配之特留分短少差額（即97萬6114元），則原告之特留分價額自得於日後就所餘尚未分割之遺產為分割時，以附表編號10至19之遺產在原告之特留分價額內分割由原告取得，憑以補足原告之特留分價額，難認系爭遺囑指定之分配方式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而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於被繼承人死亡後，雖將編號17至19之保險，協議分配由被告何秉儒、何泯翰取得，原告雖未受分配該等保險而分配予原告之子即被告何泯翰，致原告有分配不足其特留分價額情事，然此係其等於被繼承人死亡後自行協議分割所致，並非被繼承人之系爭遺囑指定分割方法所造成，不得據此反推被繼承人所立之系爭遺囑有侵害原告特留分情事。是系爭遺囑指定之分配方法，既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自無特留分扣減權可資行使，亦不得請求塗銷附表編號1至9土地及建物之登記。

　⒊況查，被告何鎧麟、何秉儒抗辯被繼承人除附表所示之遺產外，尚有紫南宮信徒資格及餐飲店承租權，均由原告繼承等語。而兩造不爭執被繼承人具有紫南宮信徒資格，且兩造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協議由原告繼承該信徒資格，有紫南宮信徒繼承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5頁），紫南宮係位於南投縣竹山鎮社寮里之土地公廟，其香火鼎盛，眾所周知，雖被告請求本院函詢紫南宮信徒可享有之福利為何，因紫南宮迄未函覆而未可明確得知，然核紫南宮之性質，應屬神明會，即以崇拜特定神明為主要目的，由特定多數人所組織之團體，而依臺灣民事習慣，神明會之會份（股份）雖不得自由處分，但得為繼承之標的。會份大率由共同繼承人協議，歸其中一人繼承，原則上係由嫡長子孫繼承；但不無例外，甚至兄份弟繼，神明會亦予承認。由於基本會份並無共同繼承之例，故不得以共同繼承之事由對抗神明會，因此神明會之會員人數恆定。準此，被繼承人之紫南宮信徒資格，亦得為繼承之標的，自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另租賃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其性質為債權，而得為繼承之標的。查被繼承人生前有向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立販賣部店屋租賃契約書，承租店屋經營餐飲店，並按年續約，租期原至114年3月31日屆期等情，有原告所提販賣部店屋租賃契約書、攤位照片在卷可明（見本院卷第一第97至103頁、第253頁），而被繼承人於113年12月29日死亡後，該餐飲店係由原告經營，並於被繼承人之租約屆期後，改由原告與社寮文教基金會訂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被繼承人之租賃權，亦為財產權之一種，自亦應計入本件應繼財產計算價值，並據以計算原告所受分配之財產是否不足其特留分數額。而原告既未能就前開應列入應繼遺產之價值及原告所受分配之財產價值低於其特留分價額等事實，負舉證之責，更無從認定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已受侵害。是原告以其特留分權利遭侵害為由，請求被告塗銷附表編號1至9不動產之遺產繼承、遺贈及繼承登記，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原告請求向附表編號11至19之金融機構調閱被繼承人死亡前之存提款明細部分，因被繼承人死亡前，對其存款有自由處分之權利，其提領情形核與本件遺產分割無關，自無調閱之必要。另原告請求向前開金融機構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調閱被繼承人之簽名原本資料，及命被告提出遺囑原本送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科進行筆跡簽名鑑定部分，因系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業經證人曾彥錚、陳麗鈴、張凱婷證述如前，並有被繼承人於系爭遺囑簽名之錄影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1頁），系爭遺囑確由被繼承人親自簽名堪以認定，無再行調閱被繼承人生前簽名資料及送鑑定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洪正昌

附表：被繼承人林宥誼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明細 核定價額/ 金額 （新臺幣） 系爭遺囑指定之分割方法（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 證據出處 1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1292/10000） 18萬0578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01至212頁 2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37萬4302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213至216頁  3 建物 南投縣○○鎮○○段00○號 門牌：南投縣○○鎮○○街00○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22萬1600元 分歸原告何俊樺、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平均取得 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 4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438萬1399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58頁 5 建物 南投縣○○鎮○○段0○號 （門牌：南投縣○○鎮○○巷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9萬660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62頁 6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12萬211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5頁至第168頁 7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4萬7530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69頁至第172頁 8 土地 南投縣○○鎮○○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8萬1411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取得各5分之2、被告何泯翰（遺贈長孫）取得5分之1 本院卷一第173頁至第176頁 9 土地 南投縣○○鎮○○段○○○段000○00地號 （權利範圍：128/1000） 9萬0743元 分歸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共同取得（各有權利範圍64/1000，遺囑誤載為64/10000） 本院卷一第177頁至第182頁（經登記為原告何俊樺及被告何鎧麟、何秉儒公同共有128/1000） 10 投資 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萬0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45頁 11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美元） 6975元（213.49美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頁 1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 740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5頁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投分行 312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71至73頁 1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竹山分行 3萬5897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13頁 15 存款 南投縣竹山農會信用部 1121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一第194頁 1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竹山郵局 8萬2563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本院卷二第9至11頁 1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35萬6398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泯翰取得） 本院卷二第17至70頁 18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秉儒） 69萬748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秉儒取得） 同上 19 存款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何泯翰） 59萬8325元 未列入遺囑分配 （由原告與被告何鎧麟、何秉儒自行協議分歸被告何泯翰取得） 同上 總　計   740萬9645元   





